TR R BRAENE
114 B £375F % 465L

B oL ou = W pny o N A gg N = N
2 VEREFERAFRGT AP RAL D

. -, N N X2 Q-
;2 TRAIEA FF E

o

RIRIL A SRS R
LS
32 4 if i B

2 LRI

fj“ :_& Fﬁ %6‘ %"EFF
2 MEZ
RIZ A AR
A EEY P EEREFERFG AN

)

/2‘ Lll“ Tf—‘—l A —73":— %—ﬁi—

S

(R LUES FML%

PG EAR GRSy BB E T ET R AR AR

E117 13P 7@ fFmd g Hidde™
3=

— R A LR - A A ﬁkww¢ww%%@§ﬁ“a@—ﬁ—
SZEL I AN SRR L REENE AR - &
e E - F L PR E AR AT 2T R e T
m 03B mAT e

R EMEZ ,Tfiir“rfz\ AT 2 A B AN AR - B L #E -

m— ~

VAL tEa ot AR REE v R
Mt

S AR TR

RE:BEHEFLEFH T o
T2 2d



‘ﬁ%ﬁ%iﬁ FEEIJIM AL F A i - g
R W Y o @5 S REFFRE 5581E S 1R
TF P2 o REINIIMAGZEZ A BHFZ A
FoEA N2 2N GBI R EFE T2 §F
ARPLHFA AT REEBAFRPELLAE W EL
ER A TV LA PIEL AN 5 0 23R H PR
A2 R AR 13;517% BT d 2 KT AEH G R Y 2 A
L3 PE2ZRPE PR E G H 2 S hFm L JE 6k
AR MELRNE R 2 ST AR A (BB ER09E
BoinF 19158 28 o FR) « 22 RELVERER ¥
AERFF AT RAL DT40FE 0 S A 287 | £ ¥
ﬁﬁ%9ﬁﬁ?ﬁuﬁkéﬁéﬂ%maﬁﬁ%ﬁ4’Wﬁ
2, 4 LRI s H oA }i'lif"‘x F AT 2 71‘11 52 OOOOE000

0000000 54 # 2 | R2T152 4 (%W%%%n,%%
OOMOOR0005 005055 5 » TH £ 2 F 4 ) REF
FAAGIERE RARHRLEEG BRI LT
o BbH R R A Redin o DR ARIAE BT $ 14T
PAFHAFELE (L AREO)FOI3T 2 55157 ) » &
4o ERE“LHL,$%W§$Q4%%L?ﬁ’$$
B p Ry 2 fIT MG BET S e

N R

<

W

7

-

(— )’)'/F b A R Bk %34)3 (
13539 98P 2 irs b gt o
R R R 4 (TR 2,500 % ¥
PR LR T R B A R R A3 5 1, 250
2 LRI
-

e
Ny
4

E RSN R RO & 3 *113#37 26p 2 118#37 25
PREE #EL R RS a;f&ﬁﬁhw4—l7@ﬁxﬁﬁﬁf
Eﬁ?i%ibﬁ’%&é fll13&47 3p 416 > »0113
E4225p IR ELLT26P 323 2 FHL 0 Rp113#127 4=
i 5 AR R ,ﬁm}ﬁ%if—?ﬁv‘v?luﬁla A ARARE
LRI AR A B A A AR TR ]113# 12



P8P H U AL B AEEZ A PRLREATEF
ZX ERII4#]1 13 M E § 5 RFIPELZR =973 EH &
Fr¥E oA RAP Al e B EAFH G DT

AT~ TR f“*ﬂgfmﬁ;éilzﬁmi%— SR G LY ]
A2 58 13 70X T BRI ML TRTUK- 4L A B A Y
BRRLES@T IR EA LT RAL AT G
LAt A FERE T ORLE LT MA N ER IR &
A IR ) BRRE LT e g B P%éi?zﬁ‘
o BREMEL - FFR L SRR RT REL
P2 o F MARL TR AR § 2 7R
THAEFE M AL IR ELT29p 8 02 S A B A
B EEEAFRE VT AWK T r - EE B U
r ¢

w>+
E

Poals
4
\h‘i

3 3
fja\i%‘?i%—"z’f%ﬁ”‘v 2l - AEd §pET 4
Eﬁlﬂ%ﬂiﬁ%ﬁﬁﬁ#ﬁm#ﬁ v Tk
LT, 5 ¥V - fRd R pﬂ,,§%%
TP JE AT PRI A e Jfgmwﬁ‘{rd I U;@r’;ﬁ N AN

R
L
‘ Ba
4 ‘a")a;t 1;3“ ,U%é'%v;; o R RAREFE A
P
4
7
Fa

CERE R C RNt h kRT3
#HSFESLE S 4R ””ka‘&%”/ﬁ'}axiﬁ‘ﬁw}?'* ' E
- LOREFIFOR G FE A ﬁwﬁfﬁ ERERS Ed 4

b dp g Tg."!%%;g;»n;f%’ 5 PAE AR g 3 s
f_%iﬁ U A oo SRR LRI BUR AR AN
FEAP TS BEE R T 0 FRIF IR Ak ok R A

,iﬁ#‘ﬁ%i% FAT o Ed&d §OTREMEAOKEG S

b
i
mj



TAL LR G 2
N T faigﬁ#@n:&ﬁa%m%m@%ﬁi*
AZ R RES
#0700 ~2 FiEss o A @ Rl v R E 4L
WG e P2 % - E 2 45 de 531,398,400~ ~ % - E
Tz g @ 432,798, 1237 2 % = E iz 4540 i 531, 932, 723
Mz PR P EGRE R LR R ORET e 0 R
L2FRLcFhHoOALIARR -MEZZEFRERETIHE
# T s 1, 2508 & fz%:rar‘jm,stﬁ s £ 0207009 ~
B > I A M E AT 2 B - s B
% = g :‘:1%&%’“ = zZ»b’L“ 13,129,846~ (3-& 5% : 700
g~ +1,398,400~ +2, 798, 723~ +1, 932, 723~ =13, 129,
8467~ ) AL MEAMTAHF L EFHRAFI LI T H &
£629, 846~ (& 5% 113,129,846~ —1, 2508 ~ =629, 84
6~) » HEHEANYNEI R cGRRIBAE] FHF NN
Py "TRAHEB L3R AA%629,846~ 7 8629,846~ 5 - &
A RAL IR PR dFH629, 846~ 2 FF 0 G
FiLk I s R R %?i?zh ERL ﬁ%°%ﬂ’$
MAMEATE AL 2P A2 FEANT o REMELH
WAL IR FREFEE pLI3EI0 16p 2 AT 114 &
47 15P 5 R ik i B AR AR
# s TR P RAAZ2B Y SR (T kX
ﬁ%%%ﬁ):ﬂFﬁ%J%mxmﬁﬁﬁﬁ
”ﬁ?ﬁ%&fﬁ»’i'—lpfg i 3+ m ;‘*’F HEF o A3
BRASR AR A 0TF o A GRS A TS
Rk A TR AR RS Y A
R SN E A S R S RN SR E e
b A PR A FAII3E127 18F
o ¥R G ENTHTL x%’ & (Fz N
L 129,846 % ~  £1,2508 ) B LA HAE?
LI~ R ATT13E107 16

¢
&

N
o )
Jl‘

T,
X

ey
- oy T feie a0 3 =% PN TR 3
. :_'I:
>
""E\
NG
=i

W F by
W o R NP
BRI

=
¢

A =
(=

E\Z2N
|

o
[=nd
(i
0
e
>~
A
b
Y
e
N



e 22 100 ~ &8 FRX N mEMmEABE]IZEL? 2
Hp “7@#200@"%&%7&2}‘3 ~113#3% 26p ®21068 7+ ~
I EK ~113#47 26p 3186 ~ 1 Ko @~ 113#
52 285 2008 2RSS B3 RAR6928 T~ 0 &
ME32Z g2 2 HEMEL 74&”}5 ““%’%’ﬁj AR

A ME ARSI LT ALK AL EH Y F VA
BAAREE > PR LM ELRR PR Y RIT R "
FREFA- ~HIGHEFA o FHE-SEREY - &
AT R EFF N OOREF O WEFRSIHERY R
3700 ~ 2 #ich 2] 0 S RPAREMEAL SBE R
MERZ9:E (2 &afli  BEBPF2ZH9%) >R #
2MEARRZEFES &

6,927, 000~ » BF¥7 it 2 F & £ ~
LA 2 T00F 22 ERBER NG W AAT LM
ZMER IR ELN? 16p 7= 227008 ~ & &8
'E,“_%”\.}fj{\ﬁ)—th__pr‘ %R i E\A F‘"L Y e R

2700 ~&&BREEHT A

(S 4 koLt ]1429 7 259 P AL T E AP
7 HILER LR D AT W EF R MR A A
\wmm§£’#ﬁmﬁ%ﬁ % @ﬁ’ﬁwkiﬁ4?8 5700
ﬁiﬁiikﬁ%mﬁw’uyg B E SN .
PRUAPB I IIEE BB R EREFRFT IR

R A li,TLFF R ‘?- S0 F o RAELRE

I‘ﬁér*— LA R A2 P B2 FILEE > RS A
@@ﬂimM§i’&P@m$%éﬁ%’%\ﬁﬁﬁ&#
L2504 ~ - A2 MR AT L g S o el g

T EARERAAYARE00% 5~ 4 P T00F ~F A0 91,

3%§£’sﬁ%£f’w¢4m“%uﬂ@m%%@@@

% o ljﬁﬁﬁi’éfﬁ ES T B S i Bk

ﬁﬁﬁ&ﬁiJ~r(@ﬁ%ﬁAg4:ﬁﬁ¢

“J

T

pa

plud
£ &
R
O

7T 1}\700@ %k l?fﬂ 'r}\ ’ j’r'%% ‘% 60}%‘2:37
Ao pBAT A m%-w‘ﬁw@ﬁ?> » U ER



wme g~ T (g RAAT FLEEEALT008 ~
@ﬁ’m“ﬁ’i{;ﬁm%ﬁ>ﬁﬁﬁ ¥ PR A Ak

Féi g P 7&@\ i :hl g %@g&yﬁ»?;}‘l ~ ]%;h%\i F‘}" I".‘ l/“ﬁ\:z;l}{
@4525%ﬁ?>¥iﬁjﬁﬁ’?i’ﬁéﬂ%mﬁﬁ

IRETT o AR EMEL AR ERRR - GIHEFTH
T WEIATERNUD L LREZTOOE AL S L
P A o SRS - Bk g W R R £ F o AR kLD
g PR A AR #2500 ~ (21,2508 & 5 &
) o AL R A K ”’f“??ﬁ»ﬁ LR EI LB RRAAR D
KB o ], 2508 2R (- e E T8 281
*E2%) c HIFAKAEE K 1?3&%’?13,129 846t § =%
21,2508 ~ B F 0 T ARA MUK A 5 R H 2 629, 846
AG AR RRLTRAFERNE N EIRTHEE LKL M
BA IR PRLMEALGE L AL 2 AT 4P
Ao FRIET A RADEEF - S f VR Eit
EREA S LRAFRGEFR G 2B E 2 TG RS
B2 7o 0 MR IIRALEHRLRE 2 G A
R E ‘% ooy S T G BHEFREERL AT D &
&%é@%%ﬁﬁﬁ%%@ﬁ%ﬁ¢»Tmigﬁng‘
FUOTIHER TR AR L LB G 5 7 # 4 75 8 4
FwiRE T s Wﬁtr’/l/ﬁ‘m“rp °
> 30113232 28p & & 37 2 5%
A LRGSR A o LT
WA TR Ak &1, 2509 <% 4p b
PSR R A 2 B EA . A
FALAEAEAN TR, FRASEE R RLIMEL L
T’§@@4ﬁﬁﬁﬁﬂz%ﬁ PROY AR FIR
AR ERES],2008 ~ 0 AR ETMA G R
LR A LRI A R X AR A 0 IR
Fhiw RE29T5EE2 AL A2 IR FEEC
/N\gﬁﬁ FLTERLLZGHE  ARD TR, 5

‘l\‘

) —h L\
E Ju
bas
=
=
N
T
pis
H

"E

w®
St
mi



Ve

ARSI REMEL GBI LWERLRETLE P LR
Rt farma iz hEd 2 G P REERZF244E %
DNATEAHRT > AP EIERA AL LR AT 2§
%%%Fé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é’i%ﬁ?ﬁﬁﬁéﬁ%
LARILATR o

@m0 LA egp O 2242 113&127 285)]-*
73‘?%3'—"’%:%1%1 Ry Eall4E] 13”},:%7»%7»’;%

*—"er BHEF P EE L HhEx - QREMEAR

B AN I14E17 130 475 297F EHEE 4

S

) ‘1?“‘*53 v»‘*

B 7 3t %?ﬁ?ylyﬁimﬂrp - QR 2RI i AT S
B o 2.0 A DB R EL I FETE LT}
%%réawwiﬁﬁﬁﬁéwwafp,ﬂ@ﬂ%ﬁa<3¢4
Fﬁ%ﬁi‘f’%ﬁ*,ﬁ—ll%ﬁﬁllélﬁlﬂ 13p 2975 A EE

M WAL R AL ILRILATT o @[ £ R R

(F)ak 2 kT
TAR 2 Tkt 1132 107 BF > Bk 2% 5 TR ¥R/ 4
Flerg 2tk PR BR A R e AR R A A
@UWﬁﬁi%?*@¢ E R RMEEE AR P N BIL
HEE N FHEE 2 & %@g’%ﬁa@P%%ﬂM§
ﬁiﬁﬁﬁ%u%{mﬂ’kﬁﬁﬁﬁﬁmmﬂii
7})91’“‘ R A 0 A2 IR IAAT]14E 9 25 F F AR
it A /lzﬁméi?&ﬁi%« AL A B ¥l
J'ﬁ» Fﬁ%ﬁéiﬁ&‘»{é_lwﬁlog o2 F 708827008
L2 yei@ e 4R T AP 2 PF > 3 AR LRI AL
%ﬁ%ﬁﬁﬁwﬁﬁﬁﬁﬁwv>‘7@%é%%4’d*ﬁﬁ%
CRONIGE- S - - ERI - - [ A - RIS Sl P
é%“J AT A T FARARL TR A 0 a ik

5
;f%’ Z:t\"/‘—r‘ r;ﬁ"s{qﬁ l’gx%ial’l TE‘] 'T}\Ad }?Eﬁ Tjéi N fgl:‘:%% ’ ’:"—i—l]}"f%"

"ﬁ.\-\f“:\ 9\

L

CASS



A IRIAA Z 0 - P S LR ERM AR DT LT
PR oMY g e ERPFHERAE T AR
QiEREEw (B 2114+ FFdpd 2381 302 Bde

) o RRIERE F RIRENEY R RS TG Y

EAEY G ERG p$%%%9i#w’ﬁ%ﬁ:£%%ﬁ
iﬁm%‘{@% P A ’75&5’ BRI Y IEELAT
r%%m%iﬁﬁﬁﬂmﬁ?ﬂmk'ﬁ%ﬁaJiﬁ’*

AR A FEERERRYT - TG ot iR iE

o A I AT]13# 127 BB L 3 %o LRI
GEABAFF B ERERFRFG U FaBig
Fx o WEIREARARDRG REGH 0 RFI R
IR AL AR AL PHAL R REFNEL

¥oor A A1 2500 AR E o Ao REMER
KT A7 (8572 PR > 5 BT005 ~ & 2ikde i b

By oL ARARE TS LEES S e AR ANG
FAEE o UPRER ORI E R ERmEER] 2508
AR AL AEE o REME LA S FHEIEBGE
FRERGFF NP P23 RFw 5 L8 LM
RAYERLIIRITES F 5 R E G B A7
629,846~ | »» MTEATEEIDEL AP F N
WHedrs B0 B2 - TR IR ERLGE EE D
&R P ﬁpﬂomﬁﬁﬁﬁ’ﬁp@ﬁm%Z

~

SHBLREA LG > THANEBEPL § F 6
o

QAR IR GEER RSP e RE B BEA
Rtk p l13E3? BEEd+ R A R4 A
AEFTWPE S F]E I %ﬁﬂ\$$£§&§;%§i
¥R DEF ’ﬁ%“fﬁvu\'\ FE 7 P i

Bz LR FH BRI ERN A 2R e 2
RSP ,%gﬁﬁ@@,ﬂﬁ%n%mﬁgn%ﬁ
FH2E o AmE R T2 G A

N

XN
:ﬂ:'-\\

<

7

N

5
;ﬁ
X
)
s
DI
&

)
T
“3\4‘-

$N\R



FARBRAATN TvET BRIE | AR G
FiRANPERLEFY T HEEZ 2 BEAL 0 P
L A R A 2 ?%n%ﬁmp,rxﬁa~%
RSN IS O L IR - N T S

()

m i
TEFGEL LBBAAWMOLE PR, 2
BEP > R USRI F 0 w2 LR IE R L R
A2 AL B R NGRAY AR THEBEGRGILEAT |
T2 m%iﬁ%%%Jéé’ﬁﬁiﬁﬁﬁﬁ
B TR E A EFHR ) D TR "7f]a_ [P
BoonPIEEE AR 1], 2008 MY X2 @A =
= ’Qiﬁéﬁ@?%?jﬁ#ﬁ;%fﬁ T, TP aET e
8P Dk 2372 BHFL %Pﬁ‘iﬂ,‘@'z‘?’ @&rxzﬁ
A FREERRGE L 5 BRE - o
(2 o A
Lﬁﬁ&%iﬁﬁémﬁiﬁﬁéﬁﬁmﬁ’%%in
ZRFTF ESE RINEFEERALA T2 0
%l‘ﬁ%ﬁ‘f—'i@;&ﬁ%,fa— F A T AR o T d AL
HAOBR L I RAF 2 FEGRLLEA T » B2
:T‘ﬁtbﬁéfﬁffﬁﬂg o IR AR A LRI B kL A B

T

o
=

o

>~ Toe Tk
~TL

|

-:\n

=

a

\?‘\ T 1—3\_\_
B S R

MER LA aBEgEE I REMEAR > L3 8F 1 2
§o v ZEe2 ﬁ#ﬁﬁﬁ%i%“’ﬁ;iﬁﬁ#mF’
REF - LI F 2240 RELNEER  WEw
?aﬁf%%'&%%%%’éﬁﬁﬁﬁ Lt
DR - R EY -1 :—;]’:éq,\d?.’s " ;\%fg‘fﬁ"},"%‘! e
Py pe R Ao yEe s g s o T TG R
SO V- R R RS RLFHREC A

S R

-—_N

T E AR R R A > T LE S L R

B o B R AR R R T A M R T

Ek‘j&’;ﬁé?% *od§ _"’3"\#%‘?" >R \E\‘ﬂn;?
o FHEBHMEMEL IR AT TR R LE WL

AR



Bd F 2 TREMEARGEY D TR TR R G

-+
B
2 RFES FREF A2 B REZTHAKR W
%

Bl ktw g yedtizef aiBriLg
%’?ﬁU@f%AE%wﬁ4m€&ﬁﬂ;?’%%é
A RE A ‘/l/ﬁmfa&)j} iilfﬁgu% ‘% =R 7)o

Ty BB EE e A i%@%ii%ﬂxm%°@4

‘ £ J2 o
2.0 2 Trik X2 % 2440F % 238 w4 SR K

TN FT
BT oA N2 RULEFL2E G T F AN F o
P @A 8y, AE2EF LIREFET R
%é@%%@i?ﬁ?%&%o%%ﬁ%mﬁ%&?ﬁ*
11383 8P B Rt 25eRGENTF > L EFZER
\@%#”4’%ﬁéﬁﬁi&ﬁﬁ%mﬁmgﬁﬁﬁﬁ
JFF > A7 Irig A2 /R Ko @ 2 1 A1
FEFEA ORI AG N F2ULEF2E T REFANZEPE
A E TR REAZEN, 2FF 0 RERARE
PEBRFTMEP AL AEA LT ESERF O AL ME
AP I REZENEE > MRLGREY (L
%@éi%$%%@€ﬁ22’ﬁﬁ 0o

3.4 A UK Z AL TR
wIE R AR @ﬁﬂﬁ%-i%@é&iﬁ@ﬂmi
BOUBEAP ES RE MR B SR E
méJBEIWHSB%?&%,Q,%%%%Jwﬁiﬁﬁé
AR E T E AN A AALEA TR R &L 250
o HB9 S I AT AL IR TS R AT00H
TSR AR AR T AR UR A AR LR R
uji%@éaiﬁ—~:\3W&ﬁ#%%%%%¥ﬁ
E114#17 16p 2354 Far£3F > d 4%

2R A R ,@?‘W%%i%*HAﬁﬂlﬁﬂﬁﬁ%

x\’\

= B}sl)? i A

C



8,400~ ~ 2,798, 723~ ~ 1,932, 723~ » A i+ B i &
22 B A DR AR > AERLMEABTE (LB
Ao FR g 2 i kR 0§ %;ﬁ I N A Tl
}%EBL%&;%P&%% N /-I-/‘k’(m'é"lip, iR R L AT 0 E G
R R R R 24408 § 2~ AT R T IRHH AR R Lk
ml’?ﬁ'}tﬁ }‘ﬁ*ﬁ’&*ﬁ&i% ‘% P’I‘Ef‘? = % fﬁﬁ”ﬁ‘p T 5 8 (7
3 TR R E AR LRI 2 5 0 BETE o
4. % ®)%' 24 237 'FJ»«HL 7 Z_ %‘;ﬁ‘iﬁ,@?‘}" ° @—hrx 7 'fl]L
%"J:‘# DR EHE R L A LA
FeriuE M L AR A G TR ERAALE R IE
Hooh FRARZ > A F R ‘Yﬂﬁukﬁw&aymv°
: < Fi ' i E #“7¢L~%‘%\J?@jl
XET2Z A% o M TR
a7 (BF2fkd2E ot
o AR AERH SAE L
MINZFHEA A IR LR > A T PR R
*%4m“*u%a%%ﬁé\éﬁﬁ’w%a¥m&¥1
BRI G EI o P AL IR s MR AR B 4 X

[ A ff"?:«m’U LRMZ T EHATRAP  RREF
Er 23 X ET LA AT uﬁi;&l]i—%—ii ’
R4 #ﬁwﬁp@ﬁm\m“%ﬁyﬁazﬁéﬂé%
%L%%&f‘éﬁw%ﬁ;ﬁ WL P RITLET G B
FEuflE o

Rpn R @13 E3 8P B RETTISFERGEY

2, gl RSP e RE AL RIEA L2,5000
Ao F UL I RRE TS BB 0 RA PR A

1,208 ~ » @ 3 P 242 /R 13£37 26p 2118+
37250 Bp L FHABKIPERETNL - 22

#+t—8



W
N
3

N

=

\\‘i
T T T
SR R ¢

LN
‘\‘ﬂ ETIRS E{ %«; ] \‘;'N*‘ ‘-\
T

=k E&

aﬁawﬂ&a%m*naﬁmawaya
4Fﬁ.“ A3 % f2a ol

o=k b
N3
S S

rr,
IV
s o \rb‘;\
P> S I
e

?\F‘:\ gﬁ\

P
YN
DA

%
:b@ﬂ@ﬁ%ﬁr&iAﬁgé
f-gzs;k Ld:#ﬁ)g;&éﬁ_ J{F.“B{éj\ N _;HL
)%13? $25F ~ %T71F 2 %109
i BRI EAATII4ED Y 12 B L3 %
11400045295 3t % 7 % (L A5 ()% 163F = %193
T) AR AARZ IR s REA ”Lrﬂa—*gb PLIRL 2 FF

2 ¥ 2

o @ BOb o
(- R T s o L /A
THmREEM G 5z 4ok 2 AIEHZER G A
o fed 2 BETE (BB i2rad2e 5 3 517050
B FR) BRI BRET EARARR > X
RN L N G EMGE T AT TS gy
LRE > FuAFZEM R BRI ) HER
F“AW@B’*?’m@NmVWA—'ﬁM/%%?é
ZEFERLFEFTET (BF 21038 A 5 F 5145158
NERIER) T2 FRERA BRI R
BaFEsfphil o fod 1582 EM GG s L T2

78

?PB_&F rnﬁ%%?g_;\ﬁ" gi’k/ﬁ“g_ﬂ’;;l%/zfm)j}pxﬁ

i%faw

\
ad
|

Tl
A

&

SAS
Jm}
ﬂﬁxw

f o

bl o~ =AY e

R

— 7:3&\'

-
N
)

S

<

‘F_*

\

)
n

S 2

>
i
i

A B /TEE{?_?\'\,;& ’ 'k‘-”—‘?— H Pf—'—ﬂg 7 F, =) "ﬁj }ﬁzsé ? >
FTEZFFAIRNEFE NEFHARZIFLEF > T
BE Al inte A R PR R T A P

HRZALER m 3 BELEENH b AFF 2975
(A ’%zé%f:’:é’\o%'\u/ﬂ%"fq’rg?’ﬂih‘fﬁa}ﬁv
ﬂgﬁ’%?ﬁﬁiiﬁﬁ’%?**%ﬁiﬁmﬁéi
o P At o HFFALREU P RTHEEIM GG A
X RREEFALI AT AR L AL
FoBpRRELFTEATREP G AR AREP
Tﬂ%%:‘&%ﬁ@f‘ﬁ’m%ﬁ@u;”ﬁ B TFF&Q “or e (&



BEIRO8E B 5 F F 510458 % F 2N 2 4R
_,\‘
E

A?#Bz‘ IES‘\)—-E

A

i&)j/»fﬂm,#v}» % £33k R
B B g EZgT LA A R1536E « $345iFE G P
Yo R AR ABMHAEHA FAGRLAA LY HAL
Zom @ NEHQTHERIEHETGF P E o A i §8T

EFIEAEFRELLAT > R AL A EEA R
IR AAPEIRLATA T o AREA R B R
‘?Eifeﬂ’I/’Eﬁ%%%A?bE.&»z\T#B‘*’%?3—?‘17‘%1@
Lo edpy P FZALRARAEHAET S p
i&%ﬁﬁ’ﬁ“zA%é W2 F o BB iERH0E L
F %4215 ~ 62# 5 %3165~ 482 & F F %295.F 7
va%%%oﬁﬁiﬁﬁ F2 587 damzils
TEFZRL MR AERAPRT > FRyEE TFED
.i%é&ﬁhftmﬁmﬁgiﬁﬁ»&eFﬁé%ﬁf%i
. ,

%’ ’Tsfé‘éép_ﬂg
wdﬂ(iiﬂ?/é%

p{;) OLLH;;}%,]é%z;s:L/{ - \
HG2 BB EY  SENAE (Eﬁﬂ? TIeE % 2810 T
%6__1 K Bl ) 2B ER A S U bdcE }39‘;’1
G2 TR G AL T AV T REP AERED LS
Al > Eud ke AR mip ez BB FRE
BAE R %%?L 2 RLEATZEFTAT T A
2



A ¥

Bolt F 51637827 5 ) o
2.8 2 4,

Rn2 A EAR S TR S R AT R B
TRORATA R R R BE RN AT 0 AR TR

MR ASTE R BRI R 0 d R RS

L s AT Ed AR R

B éﬁfv’(ifﬁ

i

Fd
£ d BB LERABE L TFANT EZEZ L - 8§
% \'—'.EL"» .E’L ‘_‘q(:.

®¢~uﬁm\m%¢$zin@g1%%’ﬁ%uwu

2P28PF EXABAT EENT AL IR AR
%Eﬁi‘a BE AR PEERA 11333’g 28p itk E B R
4%#’¢#F@%%”4’@% ERLE W i
T LERERSRRIE B p e BE o Gt %
TidfagrrgaREs By B RiFa 1134

o2 A R X AR B2l A5 - 7
T pe bl o L F T AR P AR TR ERF K
BT ZTERME IS E ;734:%:’*5&73 SECTLY R L oE
*%*E‘E‘;?féi'g”ﬁgﬁ*’* F"‘«k‘/p - feriE ) fé‘{*f%iﬁ*j\"fﬂh”ﬁ
P 4im 5 @ ih Eﬁ‘ Lo AT f]a_,l:f}% e ’\5%'@.11

#’kuiﬁ%ﬁ@w,wawwmm%u;{&%g
%34’@#$%?@#?%M$ 1MEEHR P
FOFREA B EAF REA DT ERXFRe o LTk
AN g“%‘r}\’?gﬂ‘\}’“%'r}\’b T REFAFEE
LR > B REEE S PR ILREESEIZREAR
HooEa RIERGFHEEE s X A d A g
FEERER T FwwWELT O FERLTI005 3~ &

=
BULRELNFTI00% g gl HARARH 3

N

A=

l*‘”‘

: 2
SREEEHRFIBEHEERERGT WP FHERAL
BoOLEEGIIA R A RFE D B Rl e
Ao gtk TR ESE S HES RedrEL
%%éiﬁﬂzw,@ﬁi%ﬁﬁ%ﬁﬁuajmg
PRI REALER S B LW - B8 G

$+ma



AEDLI - HEIBGR ERFREF 2%
*‘K/\}F* "PKQ\/J'_#{:EM e 113F RPFEIRL D L
%%’@%iiﬁﬁf P Es e EMELFIHRY
7008 ~  HEMEZRL 3 BE > ua;j}—i WEIRET
008 ~ena LA EMEL > X7 FH 6 Epbp
A FILEE TT00F &~ 0 FlindeE e B S ¥ o
RS E AR BB LA MEL > EALER S ELLS
ET LRl ERILEREFALT0E oL E

Ao AL TITIRE P G f PLEE SR
AFRLT £ FPFARETA  HRETHEEEARL
1ﬁ4gﬁéé”@z$,adﬁ“" LG PR AR By

TRER LT RY BE R > BRI A FITEE
ﬁﬁgﬁmm$ﬁmx 7 7Ry RaLy B
Byes® AFTE R S FE N RRRARE R R
B 20127 P 357 PlindRE > 3 = 2Avie BJLiE
7005~ =wRE g B30 g0 45 =R, 250
g~ REMEART UG 5 B gt fRA R
%%ﬁ”%#é%ﬂm SE o e HT00F ~F A 91,
3008 ~ > #3 BL5F > %lmﬁ;’* R VSR S -
@ﬂr’%ﬁﬁ@@iﬁ’ Ui R D iR TR A
ﬁwiﬁﬁﬁﬁﬁﬁl’ﬁﬁmﬁm@mgwgﬁ,ﬂ
f_}a pRE g BB T R B R RGTRE T
FolldeBiEdr £ RHIRGEF > #2e Fepla
i#ﬁi’&7T%ﬁiﬁ

R o) SRR %ﬁé’%ﬁﬁ'm“ T
ART00F ~2 HHAFR A %R % B 7 604

“\

ﬂ‘vﬁ%ﬁkiﬂ s f&?ﬁ’ Fﬁﬁgﬁ;a

F R ﬁ{ﬁv%mgg
%E%‘i&‘“%& & ];‘E;—,Elﬁ 5'1
;‘ﬂ\%’{fji%%%lf—af,l. i.’éj\g_»_



WALSI LA R A AUTIR R PI E Rh ) IR 2
FERERE, ey ARBERGEENBAL G B
L1REZHLOP > B 0PV RF RFE S 0B AR
Lo 2 PR RGEFER S ¢ LRREE AL
MEAZETABAT R OF > B2 g ey £
A S Nt Am@%l A Til;‘i’frﬁiﬁ‘ RE A 7
o7 mEmE FHRLMERLAE § 784
B??”/Lfr'g,l#}é rv’?'ij}b i _;ﬂ?.z‘/}g g > liz,lzﬁyl#}%%}f-

&+ wRE o Flz w47 E R F’gfﬁi-é 2 %@J} ¥ oS
TR B BRI RIIERE S 2P T EEA S
E]13# KPR A %%i%.?a#ﬁ;% REA > 457 3
LR E > E 2 aRLITILIRE g
FEFEA R B G EE S
Fed ()% 498F 2 $502F ) > * A
PEOHET S (L AREC)F203F ~ $217TF 1 %22
2% )

QA2 iz ~ A £35113#£107 16p #7122 27008 ~
E8 Y };%j AR R A BRREAL L 113 E 17 20P ®
1}\200 Twi&’)‘ ~113#3 7 26 p ®3x1, 067,000~
3K ~ 113747 26p 201868 ~ 3 kP~ ]
13#57 28B WE%ZOOQ I3RS &R0, 927,
OOO% A A U - A S S TR ‘
‘NERY E A (fEHf\F;DJé(—)%'JBIZBE— “314
) "IEliﬁ\l,%!?]'-‘eri‘é’ﬁ LIl AL 4R o 4
2MEFRIMEIEZRF)ER ;X Kﬁw&t LRI A
FeB R 5 EAMPEEMA D =2FkEE ~ L 700
Tl LmEALA > REAZ T IIRESTER FEIL
WA AR K ﬂ; RF EDEEOREETH - B E
PR EEERARAS T E s IRERL LA
A& By LFEERI TR BLORIEFT 8

MAMEAEIREN BRI TFFT005 ~2 &84

i:?v

/w
Sive
a
N
.
__.‘

pia



R HW o T00F 2 £EE2 ) 0 F A M ARIE > H
A Z RIS BRI PH S AR
FAZBHE NP S JIAPTERE T 5 TR
Q> PR dEBL2 7% > TG Y Y
ESEARMEEN T TR LI ME AR ZR DGR
RO E R F e TR EE. EEET L Ak ik
Do AR PEAL L K ATALT00H & AR 0 AR A K

Ao TREBAR D FTAET o AL TR TR

=K
R
my
-3
o
o
@t

C“’ \

-
‘-\‘r‘d

= \73«472‘-*% 700 ~ 2 Fix > 2 5
ERFHORBRAMEL BB 56, 927,000 £
BER AT %17003@;” ’ﬁ 73,000~ 2 Z §E > AL L

RO RO R 32 LI LR Bk #
WARBEFIHRIE S P f BT E 2R RS

~ FROE A 2 REE &«.E;L?g,; 0
~—»ﬂ‘?‘% L%Jﬁi%\b’é%@:ﬁ%iﬁ?@is’“’
% ‘Q (X;\ 2 ) )“;
-4
B

P T

v A

T e '$h 5 ee em
|

# B4 HE > ¥

B a2 2 &3 KA LMt - » ¥

IPRRARR 0 BE R B o X ARE IRIL - UK AL

CAB AL TR R AR 2508 ABAT YL
& \plﬁmgfv’*mﬁﬁﬁﬁfﬁ%iﬂfmo
A

~ois
A

ﬁﬁg“f s T4 A MR TR 2 5 - s
¥ =W 2 fhde iF zZ»A’L 513,129, 846~
7005} ~ 41, 398, 400~ +2, 798, 723fu+1 9
;~=13 129,846~ ) > ¢+ 3 @aé\éﬁ_ﬁgfﬁ: YA
ET 2 (R AREC)S221F 2 $222F ) » #2m

N

-n\«
jm

e &~ W dE M
-3 h
DO =
X B
K
W



=r*— fw ?%;'1 EBAFIOLE R £ 5629, 846~
113,129,846~ —1, 2508 ~ =629, 846~ ) -

‘;' b

ﬁ@@%mﬁm%ﬁ:&@%ﬁ%ﬂn%%’ﬁw$%

ERERERF IRy Racly &= 0 B
A

LA
ﬁﬂ"%t’%;uﬁﬁwf S A0 AL U A
127 ¢ H 7 IinkF > FLHED ol 227009
a,ﬁpwmﬂgéﬁv’é WA R R, 2508
Ao BEMEART LG 5B ,%HL$@$*ag
PreLiT piar 46005 & ~ > 4 7008 ~F 7% 51,30
Oifi B BA G AR R A g B
[ fﬁ#¢@'ﬁ’ﬁ%*$%5“w
ERBEA T EF O OBREE R AEAE > FIRED

‘Géﬁﬁi + %

o BBt - B ABEETEE > SR IR
wWEeERE 0 M B % A Z R 1R d %
B bR - FRTIEPF R AR KL AR A
ﬁ%ﬂ%m%ﬁ’ﬂﬁﬁ%ﬁ% AR LA N m
WE B R BIIREZ FARE I AE AP FAE R
AEAFAEZ R R A FRAN O RREE S FAR
%%ﬁﬁ’ﬁﬁéz&ﬁ%zﬁéﬁ’;%?an%g
2 W PRI RPN E v Rk R

% ek o WA B AT § 292 B HG505 & 0 S
P e drief RIS 114217 16p 73
R 3%6,129,846~ 5 * K629,846~ (L ARE)%
218F ) »»113#127 28p § 22 & A F § T X\ ¢
TR ARARIAREIMELT 21,2508 ~ > w4
BEd F Y A IRIL s B AT A APET o 4 L3R
BRENFABFETEEN I AFgELRE2Z 2N B g
CEE P XK L R A NG 7 A2 R
K J—”I;,Th; TRl LAY ﬁaf;;;# EL%F'“+ A
ﬁ%’bﬁﬁiu'ﬁﬁx ZI g %WWé%
RO RYT o Phet ol BAME L P BFLHZR

I

ﬁv

%+ N\E



776,927,000~ & B % #7352 7005 ~ 75 73,000~ 2
ZFE > 7RI AR A IR~ FUE A T ]‘ﬁi%@fiiﬂi
PR EAE BRI TEB2Z RH1,2500 ~7% - R

ARDL ~ PRE A EAS M f,_‘ ZIERAC® I > 37 f’vé%‘ ‘?

ZHNIBANT RN AL AEAZ Y £2 )2 EEE
ﬁﬁ%%%$h% SR ST WP s BEAREF - 4T
BN P ERIR A IRTL AR § R E
2 o

@i+ orit > EEIAR L TR~ R 7 F'&;‘IL LS A
%%% ~%“$&’%$4m“\ B4R 2

%#@ﬁ\%%ﬁﬁ%#%ﬁ%%%%%&§’£-ﬁ
2ARAHBE LI B AT ELZE R o o BRI
RIS REARFRFEFEEPAIT LAY §
Famalf RETERA -MEIFRIZTIFEAR
EFELEEFE P RELRME IR R A
113#122 28p 372 kL2 d A5 A2 | § 5

HrrdndFErinis o BEE p o PP‘—/E,‘:
F oo KA ’?ﬁ;r@,ﬁmwﬁ“*#ﬁ&i} SR A Y 2

WL

FREaz Bt B ROREFERLLE
ﬁ’mﬁfaﬁhﬂ«L&m~m“ NSNS o
FES S 2 TL N T UL S

ﬁvﬁ%%¢z$47-ﬁﬁ R
Fie (® 288 A &1 -? % 2122

%ﬁ«é LRI~ R A F'&JIA £ 7

£

P
foA 0 KRRk EN G
G Yo A ITRT  REAREEAYE LR

F+HLR



N\

A 4o 2 A2 ) AR RIS i
ﬁmé@%ﬁﬁ4m“ BH B BB Ak
2Lk A L2 0 pRANFERE ST A 2 R R
ﬁ%ﬁ}ilﬁﬁﬁﬁﬁﬁ’ﬁfi%%%ﬁﬂiiﬁ

T FRERANZEF2UIEDE ~ RTOTIER T > N4k 4

+
/.'L/;E(m?i"f\&ﬁ"‘ Filt 2 A, /‘?ﬁd PR m.r ’fﬁﬁyﬁ"‘?’: , ﬁ%dﬁ
#%,\o

ST o R kA 5 8TIE ~ 5 2420% %797@;1:@@

i’i'”":“f\lﬁpuﬁﬁtp@/ﬁ*m‘ﬁi “#F'&)TA 1@43{5*?

BHE2Z G 2 P RENEE T T REH Y A

P RFIATS 24T EBEE e 53 B o B EF o 2R

BRI B > Gy FA LT A > 5 2 3|

2z ﬁ'ar"/‘ i ifiif’%ﬁ LU BT U B AR A At B
- g

i ﬁf A1 "St? 10 M A o

LEMPREEE R 2 BRE BE S 2 L BHE
1}%;‘ IVET S NS ST ﬂ 5 AR RS S A ) B
LRHAe AL R AZ I e E 5 AL AT 2 )
£ RBPTTR GRG0 B BRI
R R i E s S W R SR PL - e s
4 HpxE =

>

N
R L B o &

i 5 1301 % 157 %

=+

=

o AL 3 B AL ¢ 52
B S JCa 3R A (TR Bk MR A E v E A 0 Pl



1~ ABLEAAH 2 TR P i RsTE g T2 5
o S ARBE) S 0 0 F AP AL B p R
/\ 7

¢ = % @i} 114 & 11 n 27 2
REfe 2 F EkE
b RGEBRRATES O

-%%i%Wdiﬁ’ﬁifﬁua§§%BWQJWW%ﬂJﬁ%O
dod T EEF A g&:ﬁ i A ERE R 5o

|
B\
ﬁ

v H N 23] 114 .E 11 L 27 2
T MED
A
SnFL | Lig A 1 | RF A | H
1 FRAROOMROOE0000000000 (14 2
BELY

2 WErOOOOE00008E $ |14 2
(%W%%%s_ w2 OO0
#.000% 003 035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美華  
訴訟代理人  蔡瑜軒律師
            郭美春律師
複代理人    賴佳慧律師
被      告  江淑瑰  




訴訟代理人  陳馨強律師
被      告  陳榮杰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祉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為買賣之債權契約及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就前開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
二、被告陳榮杰應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起訴後，參加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同為被告江淑瑰之普通債權人，認被告江淑瑰處分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271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不動產）致陷於無資力而有害其債權，就本件訴訟之結果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聲請輔助原告參加訴訟，並提出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7號民事判決暨為佐（見本院卷㈠第513頁至第515頁），本件如原告遭敗訴判決確定，勢將影響參加人債權之實現，就本件訴訟自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應准予參加。
二、原告方面：
　㈠訴外人即借款人協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協承公司）於民國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協承公司自113年4月3日借款後，於113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26日均有正常繳息，然自113年12月起迄今均未依約還款，經原告之行員於114年1月中旬調閱被告江淑瑰之相關不動產謄本後發現，被告江淑瑰竟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第三人即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並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被告江淑瑰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債務，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明知被告江淑瑰將來將受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強制執行以受償債權情況下，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予被告陳榮杰名下，致原告將來不能就系爭不動產追償債權，顯有脫免其名下財產以逃避債務之故意，又被告江淑瑰明知此舉將致其名下已無其他財產足資清償，而與被告陳榮杰一同蓄意為之，此舉顯已侵害原告之權利至甚。有關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可由下列事證以佐，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月29日曾以系爭不動產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342萬元；於同日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174萬元；其後，再於113年4月8日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240萬元等，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份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蓋一旦承接債務的買方若無力還款時，除恐導致房屋遭法拍外，拍賣價金不夠還債時，仍為貸款債務人的賣方，將成為銀行追討欠款的對象，除非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有特殊情誼或明知為假買賣行為，否則實難想像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約，顯然違反常情。
　㈡被告陳榮杰之民事答辯狀雖以：伊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然關其價金之支付方式，包括以700萬元之債權抵償，其餘價金則以代償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順位之抵押債務1,398,400元、第二順位之抵押債務2,798,723元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1,932,723元之方式清償，由此足認其等之買賣契約應為實在云云，原告否認之。蓋查，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買賣價金依不動產買賣契約所示應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衡情顯然於約於理不符。縱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第2頁載有「代償陽信3貸款共629,846元 不足629,846元」，然亦未見被告江淑瑰有何提出清償629,846元之事實，足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買賣契約之真實性尚屬存疑。再者，依被告陳榮杰所呈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所示，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權，自113年10月16日成立起至114年4月15日為清償期限，衡情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務尚未屆期，何需急於成立借貸債務之2個月後清償債務（即以系爭不動產買賣方式抵償債務）；況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另有流抵約定「債權已屆清償而未受清償時，本抵押物所有權移屬抵押權人所有」，是以，就抵押權人即被告陳榮杰而言，倘將來被告江淑瑰借款屆期無力清償者，其即可依約行使流抵條款，此時尚可加計被告江淑瑰逾期還款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以減少價款，何需急著於113年12月18日簽立買賣契約，另以高於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價金1,250萬元）買受系爭不動產？此均在在令人疑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以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萬7千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萬7千元，證明雙方之金流云云，惟查，被告陳榮杰本有經營營建公司，被告陳榮杰與協承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未必為借款，有可能係工程款項，再觀之被告陳榮杰匯款之時間皆接近月底，匯款金額不一、甚至有到幾千元，衡情與一般借款通常為一次大筆且整數之金額有別，再者，倘其者間為借貸契約，然借款700萬元之數目非小，為何被告陳榮杰至今均無法提出相關借貸契約為憑（且無利息、還款時間之約定），況查，被告陳榮杰匯款之金額僅為6,927,000元，顯與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所稱成立700萬元之金錢借貸契約有別，在在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顯然與一般民間借貸常情有違，故原告否認被告2人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存在。
　㈢證人江淑瑰雖於114年9月25日庭訊時證稱：「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原告訴訟代理人：你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有無要你開本票或其他憑證？）都沒有，口頭說而已」、「（法官：你剛才稱有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有無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你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都沒有」等語，實者，被告江淑瑰單憑江振榮所言，在被告陳榮杰未提出任何匯款、借據等資料下，即逕至代書事務所以自身名義簽立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此情顯與一般社會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江淑瑰自承當時請仲介人員掛1,250萬元（即以1,250萬元為刊售價格），惟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前開刊售價格竟然完全未殺價，遽以1,250萬元價格成交（一般均為刊售價格之8至9成左右），甚至願意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比買受之1,250萬元價格還高，且被告陳榮杰對於多墊付之629,846元竟未要求被告江淑瑰提供本票或借據作擔保，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對於被告陳榮杰虛偽買受系爭不動產應有相當共識，否則豈可能完成前述違反一般買賣常理之交易，故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應係通謀虛偽而為上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以使被告江淑瑰逃避對於原告應負之債務，是前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訴請確認該法律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塗銷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㈣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借款後竟未遵期還款，至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1,250萬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被告江淑瑰為規避對於原告之上開債務，竟於114年1月13日將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陳榮杰名下，後經原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發現被告2人買賣價金雖為1,250萬元，惟債務人名下財產為債權之總擔保，被告江淑瑰於處分前開系爭不動產後，竟仍未按期清償原先向原告所為借款之本息，被告江淑瑰之行為顯已減少其責任財產，損害及原告之債權，被告江淑瑰處分系爭不動產予被告陳榮杰，顯係為逃避債務之脫產行為，且已使原告求償無門而侵害原告之債權，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原告自得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㈤聲明：⒈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暨於114年1月13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①被告2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四、被告方面：
　㈠被告江淑瑰：
　　⒈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0月間，聽被告之胞弟江振榮提起，因所經營之協承公司購買器具而陸續向被告陳榮杰借款，被告陳榮杰希望有憑證，遂同意將登記在自己名下、與江振榮共同出資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就協承公司借款700萬元，設定抵押權擔保該筆借款，同時簽發面額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被告江淑瑰於114年9月25日當事人訊問時所述，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並不算認識，第1次見到被告陳榮杰就是在113年10月間，至代書那邊簽發700萬元本票及辦理抵押權設定相關文件時，當時被告江淑瑰基於姊弟情誼，陸續擔任協承公司之連帶保證人，由於對協承公司經營狀況不瞭解，也曾詢問銀行「為什麼可以借那麼多錢」，銀行表示「因為協承公司信用良好」，而江振榮表示「都是有償還先前借款才能再借」等語，所以對於被告江淑瑰而言，一則與弟弟江振榮間關於金錢的事沒有計較太多，而且弟弟也會按時償還銀行欠款，故從未接獲銀行催繳通知（直至114年間始由主計得知欠款法院扣薪）；再則認為弟弟江振榮所經營的協承公司雖然經營 過程中需要較多資金購買機具等物品，故時常需要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然均有按時還款，對於江振榮表示「被告陳榮杰說對於700萬元借款要有個憑證」等語，也不以為意，認為反正最終協承公司一定有能力償還，詎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間聯絡不到江振榮，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尚有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還沒有還完，倘若江振榮或協承公司沒有按時清償，則需由被告江淑瑰負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本息，實屬非常沉重之負擔，乃委請仲介以1,250萬元掛賣，幾天後，被告陳榮杰來電表示「找不到江振榮，有關700萬元借款該如何處理」，被告江淑瑰告知為免負擔太大，已委託仲介出賣系爭不動產，以減輕負擔，被告陳榮杰乃建議願依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由被告陳榮杰代為清償該3筆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方式，然因尚有差額，被告陳榮杰考量被告江淑瑰係為弟弟江振榮清償，雖計明「尚不足629,846元」，也以口頭表示若將來出售系爭不動產的價格如果足夠，則不一定要被告江淑瑰償還差額，但若出售價格較低，則請被告江淑瑰慢慢償還，被告江淑瑰第2次與被告陳榮杰見面，即係在代書協助辦理買賣契約過戶。
　　⒉被告江淑瑰雖係擔任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連帶保證人， 然被告江淑瑰自113年3月間擔任連帶保證人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因每月有關貸款之本金及利息等之償還事宜，均係協承公司負責，對於協承公司每月究係何時清償、以及是否按期清償，均從未過問而對此全然不知，且深信協承公司必然會按時清償，則被告江淑瑰尚且不知道協承公司對於原告清償之情形，與陳榮杰僅見過2次面而並不熟識，根本不可能「哪壺不開提哪壺」主動提及有擔任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消費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則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不動產行為，確係單純為償還債務而處分不動產而已，何來與被告陳榮杰「通謀」或「侵害債權」之動機或意圖？更無「明知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原告率以臆測之詞，遽論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系爭買賣契約係基於先位「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或備位「第三人明知之詐害債權」為由，提起本件訴訴訟，復以「交易不合常規」為由，逕以臆測之詞稱「何以不行使流抵條款且不殺價以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云云，要難謂原告就被告等「通謀」或「明知侵害債權」已盡舉證之責。
　　⒊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陳榮杰：
　　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所有權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惟被告陳榮杰否認就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係出於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原告自應就此舉證證明。至於原告以：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分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實難想像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的，顯然違反常情云云，惟原告之上開主張，純粹係其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之記載，而為個人之想像，實難以原告個人想像所衍生的任意推測之詞，即據為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論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云云，即無理由。
　　⒉原告係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撤銷被告間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民法第244條第2項係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為要件，此為變態事實，原告自應就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時，擔任該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然被告陳榮杰在與被告江淑瑰簽訂買賣契約時，根本不知道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的連帶保證人，根本未有民法第244條第2項「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之情事，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以證明於系爭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時，被告陳榮杰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之情事，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云云，亦無理由。
　　⒊本件被告陳榮杰對被告江淑瑰有700萬元之債權，且為擔保該債權，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設定8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陳榮杰，其後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在113年12月18日簽訂買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被告陳榮杰，買賣價金1,250萬元，其中第1期款即以被告江淑瑰積欠被告陳榮杰700萬元之抵押債務抵充，餘款約定由被告陳榮杰就被告江淑瑰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迄114年1月16日之抵押債務金額，由被告陳榮杰代償，其後被告陳榮杰即於114年1月16日代被告江淑瑰清償其以系爭不動產所設定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之債務，金額各為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是以依上開系爭之不動產的買賣過程觀之，本件被告陳榮杰取得系爭不動產，確係出於與被告江淑瑰間的買賣無訛。從而原告先位聲明主張被告陳榮杰、江淑瑰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備位聲明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云云，均無理由。
　　⒋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江淑瑰之債權人，被告江淑瑰為避免追償，而基於通謀虛偽，與被告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為買賣行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為無效，此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則系爭不動產是否仍為被告江淑瑰之責任財產即屬不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不存在，自有確認利益。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等情，並提出綜合授信契約書、本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羅東分行客戶歸戶查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3頁至第25頁、第71頁至第109頁），且有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2日宜地伍字第1140004529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163頁至第193頁），復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原告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號判例參照）；上開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並非僅適用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當事人間之訴訟，即使兩造所爭執者，為他人間法律關係之消極確認之訴，仍有該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適用，而應由被告就其主張該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民事裁判參照）。換言之，若原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人即被告負舉證之責，而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之責任，苟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不能舉證，以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應受不利之認定。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裁判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而民法第87條第1項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雙方互相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而言，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21號、62年台上字第316號、48年台上字第29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按主張被告間之買賣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買賣關係之事實存在於被告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被告間之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原告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亦同上旨）。
　　⒉本件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所為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並無由被告陳榮杰支付雙方合致之價金、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①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雖於113年12月28日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113年3月28日江振榮向原告借款，伊擔任連帶保證人，江振榮說此筆債務有按時清償，江振榮做污水處理，他自己開業，有請工人，除了這筆債務請伊擔任保證人，還有其他銀行的，113年間伊不是很清楚江振榮的財產狀況，伊跟他是姊弟、不是配偶關係，沒有清查過他的財產狀況，江振榮說污水處理，需要購買很多機器，伊每次都有問這些錢有辦法還嗎？他都有說，也都是清償前筆之後才又借款，伊有問銀行為何借貸給他，銀行也稱江振榮的公司營運正常，所以持續借貸給他，其他銀行的借款，也是伊擔任保證人，他也有將其他借貸都還清，才繼續借款、找伊當保證人，擔任連帶保證人的時間伊沒特別記，但江振榮說都有持續還款，都是快還款完畢了，銀行才持續借款給他，伊沒有記錄每年、何時為江振榮擔任保證人貸款，伊也沒收過銀行的催繳通知，系爭不動產是伊與江振榮合買的，登記於伊名下，當時購買700多萬元，伊與江振榮各出資100多萬元頭期款，其餘貸款給付，該筆貸款業經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是伊、江振榮輪流支付，沒有分很清楚，他有困難時伊去支付，伊會記帳，下個月再叫他去繳，但沒記錄伊與江振榮各支付了多少，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江振榮說要轉貸的，他有再增貸一些錢，不清楚增貸的金額，轉貸到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大部分貸款都是江振榮支付的，113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當時江振榮欠700萬元，因江振榮他是伊弟弟，所以幫他簽本票給被告陳榮杰，簽本票時間大約是113年下半年間，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伊跟江振榮間的任何債務，因他一直都說賺錢會還給伊，所以伊跟他沒很計較錢的事，114年開始陸續有銀行來強制執行，伊也是收到主計說要扣薪，才知道江振榮欠款很多，伊名下除了本件賣掉的不動產，沒有其他不動產，伊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沒有要伊開本票或其他憑證，口頭說而已，伊與被告陳榮杰之前沒有認識，就是在代書那邊見過2次，1次去設定房屋抵押權、簽本票時見過，另1次是本件房屋買賣時見過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要求伊設定房屋抵押、簽本票，是代書聯繫伊，針對簽本票、設定抵押給被告陳榮杰，是江振榮跟伊說的，江振榮沒有去代書那裡，但有先跟伊說這件事情，伊本身有借款給江振榮及其公司，他公司比較需要週轉，他個人比較少，他公司情況比較靈活週轉時，會先還款給伊，被告陳榮杰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他應該不知道伊有擔任江振榮公司的貸款的連帶保證人，伊與被告陳榮杰也不熟，私下也無聯繫，伊當時與被告陳榮杰做買賣不動產時，不知道江振榮的債務已經無法清償，伊以為江振榮都有正常還款，因之前於銀行詢問都稱公司營運正常、正常還款，伊沒有想到後來江振榮、公司欠款這麼多，伊於113年底時將不動產移轉給被告陳榮杰，伊找不到江振榮，伊之前的認知江振榮工作正常，伊也不知道江振榮發生什麼，伊不清楚他外面欠款這麼多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98頁至第502頁），並有本票1張、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03頁、第217頁至第222頁）。
　　　②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辯稱：於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7,000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7,000元，證明被告陳榮杰、協承公司間之金流等語，並提出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313頁至第314頁），惟匯款原因所在多有，僅有匯款單據已難遽認被告陳榮杰交付款項之原因為何；又參酌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等語，惟被告陳榮杰與江振榮或協承公司間有700萬元之金錢借貸或是購買機具之費用，被告陳榮杰均未提出其他佐證以實其說，700萬元之金額非小，若為出借款項，對於出借人之出借總額、款項交付日期、款項交付方式及借款人之還款方式、日期、利息計算應會以書面資料詳細約定，若為協承公司購買機具之費用，理應有購買契約及機具相關憑證以資佐證，被告陳榮杰均無法提出借款或出賣機具之書面資料佐證已與常情不合，而被告江淑瑰欲承擔被告陳榮杰所稱700萬元債務，於被告陳榮杰、江振榮均未提出資料比對下，被告江淑瑰即遽然以簽立面額700萬元本票承擔該筆700萬元之債務，不僅有違常情，況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以被告江淑瑰擔任教職，該筆金額之差距相當於1個月薪水，對於承擔債務總額為何，自應會詳加計算，且要求對方列出明細，以確認承擔何筆債務、債務總額（包含利息、違約金等），避免將來認知有異，豈會對於承擔債務金額未錙銖必較，而任由他人概括稱700萬元，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辯解，顯非可採。
　　　③又買賣價金為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自應約定明確，若買賣雙方始終未能確切陳明渠等買賣價金及支付方式為何，顯見並無價金之約定，難謂有何買賣之真意。況不動產買賣之交易價格非低，雙方理應慎重其事，倘對買賣價金之給付方式及金額、來源，先後陳述不一，且互核亦不相符，顯違常情。又被告江淑瑰、陳榮杰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價金亦記載總額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此有羅東鎮農會匯款申請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頁至第222頁），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然依被告江淑瑰所稱：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等語，觀諸買賣不動產，因價值不菲，買賣次數亦少，一般人均會慎重其事，縱使至親，倘若為真買賣，低買高賣乃人之常情，對於買賣價格，雙方亦會依據某一資料作為磋商價金高低之基礎，而依被告江淑瑰所述，其與被告陳榮杰之前完全不認識，則縱若其等係以江振榮之債務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衡諸常情，理應結算上開加總債務金額，然被告2人顯然並未結算，且就系爭不動產之市價上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尚有多少債務未償還均不知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尾款550萬元，繳款時間說明欄位卻記載原則上約為114年1月16日代償陽信3筆貸款共6,129,846元，不足629,846元（見本院卷㈠第218頁），於113年12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時，已可預估價金將超出被告陳榮杰買受之1,250萬元，於差距數十萬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互不相識下，對於差額理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先行約定還款之方式，豈會於口頭上約定將視將來被告陳榮杰出售系爭不動產之價格來決定就差額如何處理，況不動產常隨時間經過而價格飛漲，此種將來出售價格之填補究要以何時間作為底線，均無約定，且如上所述，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亦即，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系爭不動產之購買價金與渠等所填寫之總價1,250萬元不一致，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此種差距應如何處理，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均未約定，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形成過程及真正買賣價金均未能提出合理之說明，顯然違反一般買賣常情，自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確有買賣之真意。
　　　③綜上所述，實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之意思合致，即被告陳榮杰有以其對江振榮之借款債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買賣價金，及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此外，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復未能舉證證明其等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行為確為真實，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既無實際交易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於113年12月28日簽訂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契約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無效，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應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均屬無效，自屬有據。　　　
　　⒊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與第三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無效，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訴請第三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其債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並無買賣法律關係存在，已如前述；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顯無基於買賣原因而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應甚明確，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物權契約，亦顯屬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參酌前開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其物權契約之意思表示亦應為無效。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自始即不生移轉之效力，仍屬被告江淑瑰所有，被告江淑瑰自得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告江淑瑰未為之，自屬怠於行使其所有權利，且亦使原告無法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原告之債權即有保全之必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242條、第797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及物權契約均無效，並請求塗銷以該買賣行為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預備訴之合併，係以當事人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裁判之解除條件；先位之訴無理由，則為備位之訴裁判之停止條件。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是本院就其備位之訴，即毋庸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八、至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等，按其性質即屬不適於強制執行者，當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又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自判決確定時，即視為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並無開始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確認訴訟之性質，並非給付之訴，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撤銷部分係形成判決，關於塗銷並回復登記部分，則係命被告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是原告為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分之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美華  

訴訟代理人  蔡瑜軒律師

            郭美春律師

複代理人    賴佳慧律師

被      告  江淑瑰  





訴訟代理人  陳馨強律師

被      告  陳榮杰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祉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為買賣之債權契約及民國一百一十

    四年一月十三日就前開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

    為，均為無效。

二、被告陳榮杰應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

    月十三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

    瑰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

    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

    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

    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

    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

    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

    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

    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起訴後，參加人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同為被告江淑瑰之普通債權人，認被

    告江淑瑰處分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宜蘭縣○○鄉○○段000○0000

    00地號土地及同段271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

    路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不動產）致陷於無資力而有

    害其債權，就本件訴訟之結果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聲請輔

    助原告參加訴訟，並提出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7號民事判決

    暨為佐（見本院卷㈠第513頁至第515頁），本件如原告遭敗

    訴判決確定，勢將影響參加人債權之實現，就本件訴訟自具

    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應准予參加。

二、原告方面：

　㈠訴外人即借款人協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協承公司）於民國1

    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

    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並

    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

    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

    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

    任及簽立本票乙紙，協承公司自113年4月3日借款後，於113

    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26日均有正常繳息，然自113年12月起

    迄今均未依約還款，經原告之行員於114年1月中旬調閱被告

    江淑瑰之相關不動產謄本後發現，被告江淑瑰竟於113年12

    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第三人即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

    契約，並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

    登記事宜，被告江淑瑰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債務，且被告江

    淑瑰、陳榮杰明知被告江淑瑰將來將受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提

    起強制執行以受償債權情況下，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

    假買賣之行為過戶予被告陳榮杰名下，致原告將來不能就系

    爭不動產追償債權，顯有脫免其名下財產以逃避債務之故意

    ，又被告江淑瑰明知此舉將致其名下已無其他財產足資清償

    ，而與被告陳榮杰一同蓄意為之，此舉顯已侵害原告之權利

    至甚。有關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可由下

    列事證以佐，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月29日曾以系爭不動產向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

    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342萬元；於同日設定第二順位最

    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174萬元；其後，再於1

    13年4月8日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第三順位最高

    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240萬元等，被告江淑瑰

    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

    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

    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

    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份

    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

    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

    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

    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

    ，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

    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蓋一旦

    承接債務的買方若無力還款時，除恐導致房屋遭法拍外，拍

    賣價金不夠還債時，仍為貸款債務人的賣方，將成為銀行追

    討欠款的對象，除非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有特殊情誼或明

    知為假買賣行為，否則實難想像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在正常

    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

    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約，顯然違反常情。

　㈡被告陳榮杰之民事答辯狀雖以：伊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

    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然關其價金之支付方式，包

    括以700萬元之債權抵償，其餘價金則以代償陽信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順位之抵押債務1,398,400元、第二順

    位之抵押債務2,798,723元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1,932,723

    元之方式清償，由此足認其等之買賣契約應為實在云云，原

    告否認之。蓋查，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買賣價金依不動產

    買賣契約所示應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

    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

    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

    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

    元），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

    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

    ，衡情顯然於約於理不符。縱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第2頁載

    有「代償陽信3貸款共629,846元 不足629,846元」，然亦未

    見被告江淑瑰有何提出清償629,846元之事實，足認被告江

    淑瑰、陳榮杰間買賣契約之真實性尚屬存疑。再者，依被告

    陳榮杰所呈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所示，被告陳榮杰對於被

    告江淑瑰之借貸債權，自113年10月16日成立起至114年4月1

    5日為清償期限，衡情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務尚未屆期，何

    需急於成立借貸債務之2個月後清償債務（即以系爭不動產

    買賣方式抵償債務）；況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

    產另有流抵約定「債權已屆清償而未受清償時，本抵押物所

    有權移屬抵押權人所有」，是以，就抵押權人即被告陳榮杰

    而言，倘將來被告江淑瑰借款屆期無力清償者，其即可依約

    行使流抵條款，此時尚可加計被告江淑瑰逾期還款之利息及

    違約金債權以減少價款，何需急著於113年12月18日簽立買

    賣契約，另以高於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抵償及代償總額

    13,129,846元、價金1,250萬元）買受系爭不動產？此均在

    在令人疑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

    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以113年1月25日匯

    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萬7千元至協

    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

    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萬7千元，證明雙

    方之金流云云，惟查，被告陳榮杰本有經營營建公司，被告

    陳榮杰與協承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未必為借款，有可能係工

    程款項，再觀之被告陳榮杰匯款之時間皆接近月底，匯款金

    額不一、甚至有到幾千元，衡情與一般借款通常為一次大筆

    且整數之金額有別，再者，倘其者間為借貸契約，然借款70

    0萬元之數目非小，為何被告陳榮杰至今均無法提出相關借

    貸契約為憑（且無利息、還款時間之約定），況查，被告陳

    榮杰匯款之金額僅為6,927,000元，顯與被告陳榮杰、江淑

    瑰所稱成立700萬元之金錢借貸契約有別，在在可見被告陳

    榮杰、江淑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

    約顯然與一般民間借貸常情有違，故原告否認被告2人之700

    萬元金錢借貸契約存在。

　㈢證人江淑瑰雖於114年9月25日庭訊時證稱：「年底時伊聯絡

    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

    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

    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

    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

    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

    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

    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

    ,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

    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

    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

    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

    慢慢補上」、「（原告訴訟代理人：你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

    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

    這個差額有無要你開本票或其他憑證？）都沒有，口頭說而

    已」、「（法官：你剛才稱有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

    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

    榮杰有無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你確認是個人

    或公司債務？）都沒有」等語，實者，被告江淑瑰單憑江振

    榮所言，在被告陳榮杰未提出任何匯款、借據等資料下，即

    逕至代書事務所以自身名義簽立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

    ，此情顯與一般社會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江淑瑰自承當時

    請仲介人員掛1,250萬元（即以1,250萬元為刊售價格），惟

    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前開刊售價格竟然完全未殺價，

    遽以1,250萬元價格成交（一般均為刊售價格之8至9成左右

    ），甚至願意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比買受之1,250

    萬元價格還高，且被告陳榮杰對於多墊付之629,846元竟未

    要求被告江淑瑰提供本票或借據作擔保，顯見被告陳榮杰、

    江淑瑰對於被告陳榮杰虛偽買受系爭不動產應有相當共識，

    否則豈可能完成前述違反一般買賣常理之交易，故被告陳榮

    杰、江淑瑰間應係通謀虛偽而為上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

    為，以使被告江淑瑰逃避對於原告應負之債務，是前開買賣

    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

    得訴請確認該法律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

    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塗銷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並回復登

    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㈣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並以

    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借款後竟未遵期還款，至今

    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1,250萬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被告江

    淑瑰為規避對於原告之上開債務，竟於114年1月13日將其所

    有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陳榮杰名下

    ，後經原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發現被

    告2人買賣價金雖為1,250萬元，惟債務人名下財產為債權之

    總擔保，被告江淑瑰於處分前開系爭不動產後，竟仍未按期

    清償原先向原告所為借款之本息，被告江淑瑰之行為顯已減

    少其責任財產，損害及原告之債權，被告江淑瑰處分系爭不

    動產予被告陳榮杰，顯係為逃避債務之脫產行為，且已使原

    告求償無門而侵害原告之債權，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

    4項規定，原告自得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陳榮杰間之買賣

    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

    淑瑰所有。

　㈤聲明：⒈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8日就系爭不

    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暨於114年1月13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②被告陳榮杰應就

    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

    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

    執行。⒉備位聲明：①被告2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債權

    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②被告陳榮

    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

    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

    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四、被告方面：

　㈠被告江淑瑰：

　　⒈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0月間，聽被告之胞弟江振榮提起，因

      所經營之協承公司購買器具而陸續向被告陳榮杰借款，被

      告陳榮杰希望有憑證，遂同意將登記在自己名下、與江振

      榮共同出資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就協承公司借款700萬元

      ，設定抵押權擔保該筆借款，同時簽發面額700萬元本票

      予被告陳榮杰，被告江淑瑰於114年9月25日當事人訊問時

      所述，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並不算認識，第1次見到

      被告陳榮杰就是在113年10月間，至代書那邊簽發700萬元

      本票及辦理抵押權設定相關文件時，當時被告江淑瑰基於

      姊弟情誼，陸續擔任協承公司之連帶保證人，由於對協承

      公司經營狀況不瞭解，也曾詢問銀行「為什麼可以借那麼

      多錢」，銀行表示「因為協承公司信用良好」，而江振榮

      表示「都是有償還先前借款才能再借」等語，所以對於被

      告江淑瑰而言，一則與弟弟江振榮間關於金錢的事沒有計

      較太多，而且弟弟也會按時償還銀行欠款，故從未接獲銀

      行催繳通知（直至114年間始由主計得知欠款法院扣薪）

      ；再則認為弟弟江振榮所經營的協承公司雖然經營 過程

      中需要較多資金購買機具等物品，故時常需要被告江淑瑰

      擔任連帶保證人，然均有按時還款，對於江振榮表示「被

      告陳榮杰說對於700萬元借款要有個憑證」等語，也不以

      為意，認為反正最終協承公司一定有能力償還，詎料，被

      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間聯絡不到江振榮，考慮到系爭不

      動產尚有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還沒有還完，

      倘若江振榮或協承公司沒有按時清償，則需由被告江淑瑰

      負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本息，實屬非常沉重之負擔，乃委

      請仲介以1,250萬元掛賣，幾天後，被告陳榮杰來電表示

      「找不到江振榮，有關700萬元借款該如何處理」，被告

      江淑瑰告知為免負擔太大，已委託仲介出賣系爭不動產，

      以減輕負擔，被告陳榮杰乃建議願依1,250萬元購買系爭

      不動產，由被告陳榮杰代為清償該3筆陽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貸款之方式，然因尚有差額，被告陳榮杰考量被

      告江淑瑰係為弟弟江振榮清償，雖計明「尚不足629,846

      元」，也以口頭表示若將來出售系爭不動產的價格如果足

      夠，則不一定要被告江淑瑰償還差額，但若出售價格較低

      ，則請被告江淑瑰慢慢償還，被告江淑瑰第2次與被告陳

      榮杰見面，即係在代書協助辦理買賣契約過戶。

　　⒉被告江淑瑰雖係擔任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連帶保證人， 

      然被告江淑瑰自113年3月間擔任連帶保證人迄至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之時，因每月有關貸款之本金及利息等之償還事

      宜，均係協承公司負責，對於協承公司每月究係何時清償

      、以及是否按期清償，均從未過問而對此全然不知，且深

      信協承公司必然會按時清償，則被告江淑瑰尚且不知道協

      承公司對於原告清償之情形，與陳榮杰僅見過2次面而並

      不熟識，根本不可能「哪壺不開提哪壺」主動提及有擔任

      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消費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則被告江

      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不動產行為，確係單純為償還

      債務而處分不動產而已，何來與被告陳榮杰「通謀」或「

      侵害債權」之動機或意圖？更無「明知損害債權」之意圖

      甚明，原告率以臆測之詞，遽論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

      間之系爭買賣契約係基於先位「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或備

      位「第三人明知之詐害債權」為由，提起本件訴訴訟，復

      以「交易不合常規」為由，逕以臆測之詞稱「何以不行使

      流抵條款且不殺價以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云云，

      要難謂原告就被告等「通謀」或「明知侵害債權」已盡舉

      證之責。

　　⒊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陳榮杰：

　　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

      之買賣所有權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惟被

      告陳榮杰否認就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係出於被告陳

      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原告自應

      就此舉證證明。至於原告以：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

      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

      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

      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

      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分選擇

      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

      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

      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

      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

      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

      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

      ，實難想像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

      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

      款契的，顯然違反常情云云，惟原告之上開主張，純粹係

      其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之記載，而為個人之想像，實

      難以原告個人想像所衍生的任意推測之詞，即據為被告陳

      榮杰、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而為所有權

      移轉登記，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論據。原告既未舉

      證證明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係

      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的所

      有權移轉云云，即無理由。

　　⒉原告係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撤銷被告間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而民法第244條第2項係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

      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為要件，此為變態事實，原

      告自應就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於

      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時，擔任該借款

      之連帶保證人，然被告陳榮杰在與被告江淑瑰簽訂買賣契

      約時，根本不知道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的連

      帶保證人，根本未有民法第244條第2項「受益人於受益時

      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之情事，原告復未提出任

      何證據資以證明於系爭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時，被告陳榮

      杰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之情事，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云云，亦無理由。

　　⒊本件被告陳榮杰對被告江淑瑰有700萬元之債權，且為擔保

      該債權，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設定840萬元之最高

      限額抵押權予被告陳榮杰，其後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

      在113年12月18日簽訂買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被告江

      淑瑰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被告陳榮杰，買賣價金1,250萬

      元，其中第1期款即以被告江淑瑰積欠被告陳榮杰700萬元

      之抵押債務抵充，餘款約定由被告陳榮杰就被告江淑瑰以

      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予陽信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迄114年1月16日之抵押債務金額，由被告

      陳榮杰代償，其後被告陳榮杰即於114年1月16日代被告江

      淑瑰清償其以系爭不動產所設定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之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之債務，金額各為1,398,

      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是以依上開系爭之

      不動產的買賣過程觀之，本件被告陳榮杰取得系爭不動產

      ，確係出於與被告江淑瑰間的買賣無訛。從而原告先位聲

      明主張被告陳榮杰、江淑瑰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備位

      聲明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

      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

      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云云，均無理由。

　　⒋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江

    淑瑰之債權人，被告江淑瑰為避免追償，而基於通謀虛偽，

    與被告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為買賣行為，依民法第87條第1

    項之規定為無效，此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則系爭

    不動產是否仍為被告江淑瑰之責任財產即屬不明，致原告私

    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

    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

    賣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不存在，自有

    確認利益。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

    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2,500萬元

    ，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

    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

    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

    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

    所有系爭不動產與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於114年1月13

    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等情，並提出

    綜合授信契約書、本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羅東分行客戶歸

    戶查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

    索引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3頁至第25頁、第71頁至第109頁）

    ，且有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2日宜地伍字第1140

    004529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163頁至第193頁），復

    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

    正。

　㈡原告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

      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號

      判例參照）；上開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並

      非僅適用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當事人間之訴訟，即使兩造所

      爭執者，為他人間法律關係之消極確認之訴，仍有該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之適用，而應由被告就其主張該法律關係存

      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

      民事裁判參照）。換言之，若原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依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人即被告負

      舉證之責，而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

      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之責任，苟應負舉證

      責任之當事人不能舉證，以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

      應受不利之認定。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

      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

      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

      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

      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

      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裁判參照）。另按當事

      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

      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

      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

      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定有明文。又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

      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而民法第87條第1項

      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雙方互相故

      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而言，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

      ，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

      相當；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

      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21

      號、62年台上字第316號、48年台上字第29號著有判例可

      資參照。再按主張被告間之買賣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事實

      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

      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

      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

      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

      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參照）。此時

      原不負舉證責任之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

      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條所稱之「反證

      」）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買賣關係之事實存

      在於被告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

      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被告間之

      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

      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原告自應再為舉證，否

      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

      637號判決亦同上旨）。

　　⒉本件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所為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被告江淑瑰、

      陳榮杰所否認，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

      江淑瑰、陳榮杰間並無由被告陳榮杰支付雙方合致之價金

      、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一節，負舉

      證之責。經查：

　　　①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雖於113年12

        月28日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

        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113年3月28日江振榮向原告

        借款，伊擔任連帶保證人，江振榮說此筆債務有按時清

        償，江振榮做污水處理，他自己開業，有請工人，除了

        這筆債務請伊擔任保證人，還有其他銀行的，113年間

        伊不是很清楚江振榮的財產狀況，伊跟他是姊弟、不是

        配偶關係，沒有清查過他的財產狀況，江振榮說污水處

        理，需要購買很多機器，伊每次都有問這些錢有辦法還

        嗎？他都有說，也都是清償前筆之後才又借款，伊有問

        銀行為何借貸給他，銀行也稱江振榮的公司營運正常，

        所以持續借貸給他，其他銀行的借款，也是伊擔任保證

        人，他也有將其他借貸都還清，才繼續借款、找伊當保

        證人，擔任連帶保證人的時間伊沒特別記，但江振榮說

        都有持續還款，都是快還款完畢了，銀行才持續借款給

        他，伊沒有記錄每年、何時為江振榮擔任保證人貸款，

        伊也沒收過銀行的催繳通知，系爭不動產是伊與江振榮

        合買的，登記於伊名下，當時購買700多萬元，伊與江

        振榮各出資100多萬元頭期款，其餘貸款給付，該筆貸

        款業經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是伊、

        江振榮輪流支付，沒有分很清楚，他有困難時伊去支付

        ，伊會記帳，下個月再叫他去繳，但沒記錄伊與江振榮

        各支付了多少，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

        江振榮說要轉貸的，他有再增貸一些錢，不清楚增貸的

        金額，轉貸到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大部分貸

        款都是江振榮支付的，113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

        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

        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

        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

        ，當時江振榮欠700萬元，因江振榮他是伊弟弟，所以

        幫他簽本票給被告陳榮杰，簽本票時間大約是113年下

        半年間，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

        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

        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

        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

        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

        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

        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

        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

        ，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

        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

        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

        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

        差額要伊慢慢補上，伊跟江振榮間的任何債務，因他一

        直都說賺錢會還給伊，所以伊跟他沒很計較錢的事，11

        4年開始陸續有銀行來強制執行，伊也是收到主計說要

        扣薪，才知道江振榮欠款很多，伊名下除了本件賣掉的

        不動產，沒有其他不動產，伊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

        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

        這個差額沒有要伊開本票或其他憑證，口頭說而已，伊

        與被告陳榮杰之前沒有認識，就是在代書那邊見過2次

        ，1次去設定房屋抵押權、簽本票時見過，另1次是本件

        房屋買賣時見過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要求伊設定房

        屋抵押、簽本票，是代書聯繫伊，針對簽本票、設定抵

        押給被告陳榮杰，是江振榮跟伊說的，江振榮沒有去代

        書那裡，但有先跟伊說這件事情，伊本身有借款給江振

        榮及其公司，他公司比較需要週轉，他個人比較少，他

        公司情況比較靈活週轉時，會先還款給伊，被告陳榮杰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他應該不知道伊有擔任江振榮

        公司的貸款的連帶保證人，伊與被告陳榮杰也不熟，私

        下也無聯繫，伊當時與被告陳榮杰做買賣不動產時，不

        知道江振榮的債務已經無法清償，伊以為江振榮都有正

        常還款，因之前於銀行詢問都稱公司營運正常、正常還

        款，伊沒有想到後來江振榮、公司欠款這麼多，伊於11

        3年底時將不動產移轉給被告陳榮杰，伊找不到江振榮

        ，伊之前的認知江振榮工作正常，伊也不知道江振榮發

        生什麼，伊不清楚他外面欠款這麼多等語（見本院卷㈠

        第498頁至第502頁），並有本票1張、不動產買賣契約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03頁、第217頁至第222頁）。

　　　②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

        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辯稱：於113年1月25日匯

        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7,000元

        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

        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7,

        000元，證明被告陳榮杰、協承公司間之金流等語，並

        提出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313頁至第314頁）

        ，惟匯款原因所在多有，僅有匯款單據已難遽認被告陳

        榮杰交付款項之原因為何；又參酌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

        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

        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

        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

        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

        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等語，惟被告

        陳榮杰與江振榮或協承公司間有700萬元之金錢借貸或

        是購買機具之費用，被告陳榮杰均未提出其他佐證以實

        其說，700萬元之金額非小，若為出借款項，對於出借

        人之出借總額、款項交付日期、款項交付方式及借款人

        之還款方式、日期、利息計算應會以書面資料詳細約定

        ，若為協承公司購買機具之費用，理應有購買契約及機

        具相關憑證以資佐證，被告陳榮杰均無法提出借款或出

        賣機具之書面資料佐證已與常情不合，而被告江淑瑰欲

        承擔被告陳榮杰所稱700萬元債務，於被告陳榮杰、江

        振榮均未提出資料比對下，被告江淑瑰即遽然以簽立面

        額700萬元本票承擔該筆700萬元之債務，不僅有違常情

        ，況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

        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以被告江淑瑰擔

        任教職，該筆金額之差距相當於1個月薪水，對於承擔

        債務總額為何，自應會詳加計算，且要求對方列出明細

        ，以確認承擔何筆債務、債務總額（包含利息、違約金

        等），避免將來認知有異，豈會對於承擔債務金額未錙

        銖必較，而任由他人概括稱700萬元，被告江淑瑰、陳

        榮杰之辯解，顯非可採。

　　　③又買賣價金為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自應約定明確，

        若買賣雙方始終未能確切陳明渠等買賣價金及支付方式

        為何，顯見並無價金之約定，難謂有何買賣之真意。況

        不動產買賣之交易價格非低，雙方理應慎重其事，倘對

        買賣價金之給付方式及金額、來源，先後陳述不一，且

        互核亦不相符，顯違常情。又被告江淑瑰、陳榮杰稱系

        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不動產買賣契約之

        價金亦記載總額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

        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

        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

        3元＝13,129,846元），此有羅東鎮農會匯款申請書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頁至第222頁），被告陳榮杰所

        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

        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然依被告

        江淑瑰所稱：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

        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

        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

        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

        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

        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

        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

        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

        慢補上等語，觀諸買賣不動產，因價值不菲，買賣次數

        亦少，一般人均會慎重其事，縱使至親，倘若為真買賣

        ，低買高賣乃人之常情，對於買賣價格，雙方亦會依據

        某一資料作為磋商價金高低之基礎，而依被告江淑瑰所

        述，其與被告陳榮杰之前完全不認識，則縱若其等係以

        江振榮之債務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系爭不動產之

        買賣價金，衡諸常情，理應結算上開加總債務金額，然

        被告2人顯然並未結算，且就系爭不動產之市價上設定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尚有多少債務未償還均不知悉，於

        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尾款550萬元，繳款時間說明欄位卻

        記載原則上約為114年1月16日代償陽信3筆貸款共6,129

        ,846元，不足629,846元（見本院卷㈠第218頁），於113

        年12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時，已可預估價金將超

        出被告陳榮杰買受之1,250萬元，於差距數十萬且被告

        江淑瑰、陳榮杰互不相識下，對於差額理應於不動產買

        賣契約上先行約定還款之方式，豈會於口頭上約定將視

        將來被告陳榮杰出售系爭不動產之價格來決定就差額如

        何處理，況不動產常隨時間經過而價格飛漲，此種將來

        出售價格之填補究要以何時間作為底線，均無約定，且

        如上所述，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

        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亦即，被

        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系爭不動產之購買價金與渠等所

        填寫之總價1,250萬元不一致，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

        於此種差距應如何處理，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均未約定

        ，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形成過程及真正買賣價金均

        未能提出合理之說明，顯然違反一般買賣常情，自難認

        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確有買賣之真意。

　　　③綜上所述，實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之意思合致，即被告陳榮杰有以其對江振榮之借款債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買賣價金，及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此外，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復未能舉證證明其等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行為確為真實，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既無實際交易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於113年12月28日簽訂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契約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無效，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應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均屬無效，自屬有據。　　　

　　⒊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

      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

      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與第三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

      表示，其意思表示無效，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

      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訴請第三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其

      債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可資參照）。

      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並無買賣法律關係

      存在，已如前述；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顯無基於買賣原

      因而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應甚明確，則被告江

      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物權契約，亦顯屬通謀

      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參酌前開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

      其物權契約之意思表示亦應為無效。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自始即不生移轉之效力，仍屬被告江淑瑰所有，被告江

      淑瑰自得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

      告江淑瑰未為之，自屬怠於行使其所有權利，且亦使原告

      無法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原告之債權即有保全之必要

      ，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

      淑瑰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屬有據

      。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242條、第797條第1項規

    定，先位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之買賣及物權契約均無效，並請求塗銷以該買賣行為

    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預

    備訴之合併，係以當事人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裁判

    之解除條件；先位之訴無理由，則為備位之訴裁判之停止條

    件。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是本院就其備位之訴，

    即毋庸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八、至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

    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

    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

    等，按其性質即屬不適於強制執行者，當不得為假執行之宣

    告。又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

    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自判決確定時，即

    視為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並無開始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自

    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確認訴訟之性質

    ，並非給付之訴，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主文第2項關

    於撤銷部分係形成判決，關於塗銷並回復登記部分，則係命

    被告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為假執

    行之宣告。是原告為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分之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美華  
訴訟代理人  蔡瑜軒律師
            郭美春律師
複代理人    賴佳慧律師
被      告  江淑瑰  




訴訟代理人  陳馨強律師
被      告  陳榮杰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祉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為買賣之債權契約及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就前開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
二、被告陳榮杰應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起訴後，參加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同為被告江淑瑰之普通債權人，認被告江淑瑰處分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271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不動產）致陷於無資力而有害其債權，就本件訴訟之結果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聲請輔助原告參加訴訟，並提出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7號民事判決暨為佐（見本院卷㈠第513頁至第515頁），本件如原告遭敗訴判決確定，勢將影響參加人債權之實現，就本件訴訟自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應准予參加。
二、原告方面：
　㈠訴外人即借款人協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協承公司）於民國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協承公司自113年4月3日借款後，於113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26日均有正常繳息，然自113年12月起迄今均未依約還款，經原告之行員於114年1月中旬調閱被告江淑瑰之相關不動產謄本後發現，被告江淑瑰竟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第三人即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並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被告江淑瑰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債務，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明知被告江淑瑰將來將受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強制執行以受償債權情況下，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予被告陳榮杰名下，致原告將來不能就系爭不動產追償債權，顯有脫免其名下財產以逃避債務之故意，又被告江淑瑰明知此舉將致其名下已無其他財產足資清償，而與被告陳榮杰一同蓄意為之，此舉顯已侵害原告之權利至甚。有關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可由下列事證以佐，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月29日曾以系爭不動產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342萬元；於同日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174萬元；其後，再於113年4月8日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240萬元等，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份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蓋一旦承接債務的買方若無力還款時，除恐導致房屋遭法拍外，拍賣價金不夠還債時，仍為貸款債務人的賣方，將成為銀行追討欠款的對象，除非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有特殊情誼或明知為假買賣行為，否則實難想像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約，顯然違反常情。
　㈡被告陳榮杰之民事答辯狀雖以：伊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然關其價金之支付方式，包括以700萬元之債權抵償，其餘價金則以代償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順位之抵押債務1,398,400元、第二順位之抵押債務2,798,723元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1,932,723元之方式清償，由此足認其等之買賣契約應為實在云云，原告否認之。蓋查，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買賣價金依不動產買賣契約所示應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衡情顯然於約於理不符。縱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第2頁載有「代償陽信3貸款共629,846元 不足629,846元」，然亦未見被告江淑瑰有何提出清償629,846元之事實，足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買賣契約之真實性尚屬存疑。再者，依被告陳榮杰所呈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所示，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權，自113年10月16日成立起至114年4月15日為清償期限，衡情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務尚未屆期，何需急於成立借貸債務之2個月後清償債務（即以系爭不動產買賣方式抵償債務）；況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另有流抵約定「債權已屆清償而未受清償時，本抵押物所有權移屬抵押權人所有」，是以，就抵押權人即被告陳榮杰而言，倘將來被告江淑瑰借款屆期無力清償者，其即可依約行使流抵條款，此時尚可加計被告江淑瑰逾期還款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以減少價款，何需急著於113年12月18日簽立買賣契約，另以高於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價金1,250萬元）買受系爭不動產？此均在在令人疑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以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萬7千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萬7千元，證明雙方之金流云云，惟查，被告陳榮杰本有經營營建公司，被告陳榮杰與協承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未必為借款，有可能係工程款項，再觀之被告陳榮杰匯款之時間皆接近月底，匯款金額不一、甚至有到幾千元，衡情與一般借款通常為一次大筆且整數之金額有別，再者，倘其者間為借貸契約，然借款700萬元之數目非小，為何被告陳榮杰至今均無法提出相關借貸契約為憑（且無利息、還款時間之約定），況查，被告陳榮杰匯款之金額僅為6,927,000元，顯與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所稱成立700萬元之金錢借貸契約有別，在在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顯然與一般民間借貸常情有違，故原告否認被告2人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存在。
　㈢證人江淑瑰雖於114年9月25日庭訊時證稱：「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原告訴訟代理人：你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有無要你開本票或其他憑證？）都沒有，口頭說而已」、「（法官：你剛才稱有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有無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你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都沒有」等語，實者，被告江淑瑰單憑江振榮所言，在被告陳榮杰未提出任何匯款、借據等資料下，即逕至代書事務所以自身名義簽立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此情顯與一般社會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江淑瑰自承當時請仲介人員掛1,250萬元（即以1,250萬元為刊售價格），惟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前開刊售價格竟然完全未殺價，遽以1,250萬元價格成交（一般均為刊售價格之8至9成左右），甚至願意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比買受之1,250萬元價格還高，且被告陳榮杰對於多墊付之629,846元竟未要求被告江淑瑰提供本票或借據作擔保，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對於被告陳榮杰虛偽買受系爭不動產應有相當共識，否則豈可能完成前述違反一般買賣常理之交易，故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應係通謀虛偽而為上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以使被告江淑瑰逃避對於原告應負之債務，是前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訴請確認該法律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塗銷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㈣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借款後竟未遵期還款，至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1,250萬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被告江淑瑰為規避對於原告之上開債務，竟於114年1月13日將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陳榮杰名下，後經原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發現被告2人買賣價金雖為1,250萬元，惟債務人名下財產為債權之總擔保，被告江淑瑰於處分前開系爭不動產後，竟仍未按期清償原先向原告所為借款之本息，被告江淑瑰之行為顯已減少其責任財產，損害及原告之債權，被告江淑瑰處分系爭不動產予被告陳榮杰，顯係為逃避債務之脫產行為，且已使原告求償無門而侵害原告之債權，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原告自得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㈤聲明：⒈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暨於114年1月13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①被告2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四、被告方面：
　㈠被告江淑瑰：
　　⒈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0月間，聽被告之胞弟江振榮提起，因所經營之協承公司購買器具而陸續向被告陳榮杰借款，被告陳榮杰希望有憑證，遂同意將登記在自己名下、與江振榮共同出資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就協承公司借款700萬元，設定抵押權擔保該筆借款，同時簽發面額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被告江淑瑰於114年9月25日當事人訊問時所述，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並不算認識，第1次見到被告陳榮杰就是在113年10月間，至代書那邊簽發700萬元本票及辦理抵押權設定相關文件時，當時被告江淑瑰基於姊弟情誼，陸續擔任協承公司之連帶保證人，由於對協承公司經營狀況不瞭解，也曾詢問銀行「為什麼可以借那麼多錢」，銀行表示「因為協承公司信用良好」，而江振榮表示「都是有償還先前借款才能再借」等語，所以對於被告江淑瑰而言，一則與弟弟江振榮間關於金錢的事沒有計較太多，而且弟弟也會按時償還銀行欠款，故從未接獲銀行催繳通知（直至114年間始由主計得知欠款法院扣薪）；再則認為弟弟江振榮所經營的協承公司雖然經營 過程中需要較多資金購買機具等物品，故時常需要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然均有按時還款，對於江振榮表示「被告陳榮杰說對於700萬元借款要有個憑證」等語，也不以為意，認為反正最終協承公司一定有能力償還，詎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間聯絡不到江振榮，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尚有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還沒有還完，倘若江振榮或協承公司沒有按時清償，則需由被告江淑瑰負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本息，實屬非常沉重之負擔，乃委請仲介以1,250萬元掛賣，幾天後，被告陳榮杰來電表示「找不到江振榮，有關700萬元借款該如何處理」，被告江淑瑰告知為免負擔太大，已委託仲介出賣系爭不動產，以減輕負擔，被告陳榮杰乃建議願依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由被告陳榮杰代為清償該3筆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方式，然因尚有差額，被告陳榮杰考量被告江淑瑰係為弟弟江振榮清償，雖計明「尚不足629,846元」，也以口頭表示若將來出售系爭不動產的價格如果足夠，則不一定要被告江淑瑰償還差額，但若出售價格較低，則請被告江淑瑰慢慢償還，被告江淑瑰第2次與被告陳榮杰見面，即係在代書協助辦理買賣契約過戶。
　　⒉被告江淑瑰雖係擔任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連帶保證人， 然被告江淑瑰自113年3月間擔任連帶保證人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因每月有關貸款之本金及利息等之償還事宜，均係協承公司負責，對於協承公司每月究係何時清償、以及是否按期清償，均從未過問而對此全然不知，且深信協承公司必然會按時清償，則被告江淑瑰尚且不知道協承公司對於原告清償之情形，與陳榮杰僅見過2次面而並不熟識，根本不可能「哪壺不開提哪壺」主動提及有擔任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消費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則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不動產行為，確係單純為償還債務而處分不動產而已，何來與被告陳榮杰「通謀」或「侵害債權」之動機或意圖？更無「明知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原告率以臆測之詞，遽論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系爭買賣契約係基於先位「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或備位「第三人明知之詐害債權」為由，提起本件訴訴訟，復以「交易不合常規」為由，逕以臆測之詞稱「何以不行使流抵條款且不殺價以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云云，要難謂原告就被告等「通謀」或「明知侵害債權」已盡舉證之責。
　　⒊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陳榮杰：
　　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所有權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惟被告陳榮杰否認就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係出於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原告自應就此舉證證明。至於原告以：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分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實難想像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的，顯然違反常情云云，惟原告之上開主張，純粹係其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之記載，而為個人之想像，實難以原告個人想像所衍生的任意推測之詞，即據為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論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云云，即無理由。
　　⒉原告係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撤銷被告間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民法第244條第2項係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為要件，此為變態事實，原告自應就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時，擔任該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然被告陳榮杰在與被告江淑瑰簽訂買賣契約時，根本不知道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的連帶保證人，根本未有民法第244條第2項「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之情事，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以證明於系爭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時，被告陳榮杰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之情事，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云云，亦無理由。
　　⒊本件被告陳榮杰對被告江淑瑰有700萬元之債權，且為擔保該債權，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設定8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陳榮杰，其後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在113年12月18日簽訂買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被告陳榮杰，買賣價金1,250萬元，其中第1期款即以被告江淑瑰積欠被告陳榮杰700萬元之抵押債務抵充，餘款約定由被告陳榮杰就被告江淑瑰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迄114年1月16日之抵押債務金額，由被告陳榮杰代償，其後被告陳榮杰即於114年1月16日代被告江淑瑰清償其以系爭不動產所設定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之債務，金額各為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是以依上開系爭之不動產的買賣過程觀之，本件被告陳榮杰取得系爭不動產，確係出於與被告江淑瑰間的買賣無訛。從而原告先位聲明主張被告陳榮杰、江淑瑰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備位聲明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云云，均無理由。
　　⒋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江淑瑰之債權人，被告江淑瑰為避免追償，而基於通謀虛偽，與被告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為買賣行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為無效，此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則系爭不動產是否仍為被告江淑瑰之責任財產即屬不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不存在，自有確認利益。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等情，並提出綜合授信契約書、本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羅東分行客戶歸戶查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3頁至第25頁、第71頁至第109頁），且有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2日宜地伍字第1140004529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163頁至第193頁），復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原告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號判例參照）；上開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並非僅適用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當事人間之訴訟，即使兩造所爭執者，為他人間法律關係之消極確認之訴，仍有該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適用，而應由被告就其主張該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民事裁判參照）。換言之，若原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人即被告負舉證之責，而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之責任，苟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不能舉證，以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應受不利之認定。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裁判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而民法第87條第1項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雙方互相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而言，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21號、62年台上字第316號、48年台上字第29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按主張被告間之買賣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買賣關係之事實存在於被告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被告間之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原告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亦同上旨）。
　　⒉本件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所為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並無由被告陳榮杰支付雙方合致之價金、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①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雖於113年12月28日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113年3月28日江振榮向原告借款，伊擔任連帶保證人，江振榮說此筆債務有按時清償，江振榮做污水處理，他自己開業，有請工人，除了這筆債務請伊擔任保證人，還有其他銀行的，113年間伊不是很清楚江振榮的財產狀況，伊跟他是姊弟、不是配偶關係，沒有清查過他的財產狀況，江振榮說污水處理，需要購買很多機器，伊每次都有問這些錢有辦法還嗎？他都有說，也都是清償前筆之後才又借款，伊有問銀行為何借貸給他，銀行也稱江振榮的公司營運正常，所以持續借貸給他，其他銀行的借款，也是伊擔任保證人，他也有將其他借貸都還清，才繼續借款、找伊當保證人，擔任連帶保證人的時間伊沒特別記，但江振榮說都有持續還款，都是快還款完畢了，銀行才持續借款給他，伊沒有記錄每年、何時為江振榮擔任保證人貸款，伊也沒收過銀行的催繳通知，系爭不動產是伊與江振榮合買的，登記於伊名下，當時購買700多萬元，伊與江振榮各出資100多萬元頭期款，其餘貸款給付，該筆貸款業經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是伊、江振榮輪流支付，沒有分很清楚，他有困難時伊去支付，伊會記帳，下個月再叫他去繳，但沒記錄伊與江振榮各支付了多少，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江振榮說要轉貸的，他有再增貸一些錢，不清楚增貸的金額，轉貸到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大部分貸款都是江振榮支付的，113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當時江振榮欠700萬元，因江振榮他是伊弟弟，所以幫他簽本票給被告陳榮杰，簽本票時間大約是113年下半年間，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伊跟江振榮間的任何債務，因他一直都說賺錢會還給伊，所以伊跟他沒很計較錢的事，114年開始陸續有銀行來強制執行，伊也是收到主計說要扣薪，才知道江振榮欠款很多，伊名下除了本件賣掉的不動產，沒有其他不動產，伊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沒有要伊開本票或其他憑證，口頭說而已，伊與被告陳榮杰之前沒有認識，就是在代書那邊見過2次，1次去設定房屋抵押權、簽本票時見過，另1次是本件房屋買賣時見過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要求伊設定房屋抵押、簽本票，是代書聯繫伊，針對簽本票、設定抵押給被告陳榮杰，是江振榮跟伊說的，江振榮沒有去代書那裡，但有先跟伊說這件事情，伊本身有借款給江振榮及其公司，他公司比較需要週轉，他個人比較少，他公司情況比較靈活週轉時，會先還款給伊，被告陳榮杰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他應該不知道伊有擔任江振榮公司的貸款的連帶保證人，伊與被告陳榮杰也不熟，私下也無聯繫，伊當時與被告陳榮杰做買賣不動產時，不知道江振榮的債務已經無法清償，伊以為江振榮都有正常還款，因之前於銀行詢問都稱公司營運正常、正常還款，伊沒有想到後來江振榮、公司欠款這麼多，伊於113年底時將不動產移轉給被告陳榮杰，伊找不到江振榮，伊之前的認知江振榮工作正常，伊也不知道江振榮發生什麼，伊不清楚他外面欠款這麼多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98頁至第502頁），並有本票1張、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03頁、第217頁至第222頁）。
　　　②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辯稱：於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7,000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7,000元，證明被告陳榮杰、協承公司間之金流等語，並提出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313頁至第314頁），惟匯款原因所在多有，僅有匯款單據已難遽認被告陳榮杰交付款項之原因為何；又參酌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等語，惟被告陳榮杰與江振榮或協承公司間有700萬元之金錢借貸或是購買機具之費用，被告陳榮杰均未提出其他佐證以實其說，700萬元之金額非小，若為出借款項，對於出借人之出借總額、款項交付日期、款項交付方式及借款人之還款方式、日期、利息計算應會以書面資料詳細約定，若為協承公司購買機具之費用，理應有購買契約及機具相關憑證以資佐證，被告陳榮杰均無法提出借款或出賣機具之書面資料佐證已與常情不合，而被告江淑瑰欲承擔被告陳榮杰所稱700萬元債務，於被告陳榮杰、江振榮均未提出資料比對下，被告江淑瑰即遽然以簽立面額700萬元本票承擔該筆700萬元之債務，不僅有違常情，況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以被告江淑瑰擔任教職，該筆金額之差距相當於1個月薪水，對於承擔債務總額為何，自應會詳加計算，且要求對方列出明細，以確認承擔何筆債務、債務總額（包含利息、違約金等），避免將來認知有異，豈會對於承擔債務金額未錙銖必較，而任由他人概括稱700萬元，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辯解，顯非可採。
　　　③又買賣價金為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自應約定明確，若買賣雙方始終未能確切陳明渠等買賣價金及支付方式為何，顯見並無價金之約定，難謂有何買賣之真意。況不動產買賣之交易價格非低，雙方理應慎重其事，倘對買賣價金之給付方式及金額、來源，先後陳述不一，且互核亦不相符，顯違常情。又被告江淑瑰、陳榮杰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價金亦記載總額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此有羅東鎮農會匯款申請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頁至第222頁），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然依被告江淑瑰所稱：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等語，觀諸買賣不動產，因價值不菲，買賣次數亦少，一般人均會慎重其事，縱使至親，倘若為真買賣，低買高賣乃人之常情，對於買賣價格，雙方亦會依據某一資料作為磋商價金高低之基礎，而依被告江淑瑰所述，其與被告陳榮杰之前完全不認識，則縱若其等係以江振榮之債務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衡諸常情，理應結算上開加總債務金額，然被告2人顯然並未結算，且就系爭不動產之市價上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尚有多少債務未償還均不知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尾款550萬元，繳款時間說明欄位卻記載原則上約為114年1月16日代償陽信3筆貸款共6,129,846元，不足629,846元（見本院卷㈠第218頁），於113年12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時，已可預估價金將超出被告陳榮杰買受之1,250萬元，於差距數十萬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互不相識下，對於差額理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先行約定還款之方式，豈會於口頭上約定將視將來被告陳榮杰出售系爭不動產之價格來決定就差額如何處理，況不動產常隨時間經過而價格飛漲，此種將來出售價格之填補究要以何時間作為底線，均無約定，且如上所述，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亦即，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系爭不動產之購買價金與渠等所填寫之總價1,250萬元不一致，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此種差距應如何處理，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均未約定，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形成過程及真正買賣價金均未能提出合理之說明，顯然違反一般買賣常情，自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確有買賣之真意。
　　　③綜上所述，實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之意思合致，即被告陳榮杰有以其對江振榮之借款債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買賣價金，及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此外，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復未能舉證證明其等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行為確為真實，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既無實際交易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於113年12月28日簽訂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契約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無效，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應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均屬無效，自屬有據。　　　
　　⒊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與第三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無效，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訴請第三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其債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並無買賣法律關係存在，已如前述；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顯無基於買賣原因而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應甚明確，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物權契約，亦顯屬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參酌前開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其物權契約之意思表示亦應為無效。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自始即不生移轉之效力，仍屬被告江淑瑰所有，被告江淑瑰自得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告江淑瑰未為之，自屬怠於行使其所有權利，且亦使原告無法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原告之債權即有保全之必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242條、第797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及物權契約均無效，並請求塗銷以該買賣行為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預備訴之合併，係以當事人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裁判之解除條件；先位之訴無理由，則為備位之訴裁判之停止條件。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是本院就其備位之訴，即毋庸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八、至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等，按其性質即屬不適於強制執行者，當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又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自判決確定時，即視為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並無開始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確認訴訟之性質，並非給付之訴，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撤銷部分係形成判決，關於塗銷並回復登記部分，則係命被告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是原告為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分之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美華  

訴訟代理人  蔡瑜軒律師

            郭美春律師

複代理人    賴佳慧律師

被      告  江淑瑰  





訴訟代理人  陳馨強律師

被      告  陳榮杰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參  加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祉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為買賣之債權契約及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就前開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

二、被告陳榮杰應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羅東分公司起訴後，參加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同為被告江淑瑰之普通債權人，認被告江淑瑰處分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271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不動產）致陷於無資力而有害其債權，就本件訴訟之結果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聲請輔助原告參加訴訟，並提出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7號民事判決暨為佐（見本院卷㈠第513頁至第515頁），本件如原告遭敗訴判決確定，勢將影響參加人債權之實現，就本件訴訟自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應准予參加。

二、原告方面：

　㈠訴外人即借款人協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協承公司）於民國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協承公司自113年4月3日借款後，於113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26日均有正常繳息，然自113年12月起迄今均未依約還款，經原告之行員於114年1月中旬調閱被告江淑瑰之相關不動產謄本後發現，被告江淑瑰竟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第三人即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並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被告江淑瑰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債務，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明知被告江淑瑰將來將受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強制執行以受償債權情況下，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予被告陳榮杰名下，致原告將來不能就系爭不動產追償債權，顯有脫免其名下財產以逃避債務之故意，又被告江淑瑰明知此舉將致其名下已無其他財產足資清償，而與被告陳榮杰一同蓄意為之，此舉顯已侵害原告之權利至甚。有關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以假買賣之行為過戶可由下列事證以佐，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月29日曾以系爭不動產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342萬元；於同日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174萬元；其後，再於113年4月8日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額為240萬元等，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份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蓋一旦承接債務的買方若無力還款時，除恐導致房屋遭法拍外，拍賣價金不夠還債時，仍為貸款債務人的賣方，將成為銀行追討欠款的對象，除非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有特殊情誼或明知為假買賣行為，否則實難想像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約，顯然違反常情。

　㈡被告陳榮杰之民事答辯狀雖以：伊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然關其價金之支付方式，包括以700萬元之債權抵償，其餘價金則以代償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順位之抵押債務1,398,400元、第二順位之抵押債務2,798,723元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1,932,723元之方式清償，由此足認其等之買賣契約應為實在云云，原告否認之。蓋查，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買賣價金依不動產買賣契約所示應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衡情顯然於約於理不符。縱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第2頁載有「代償陽信3貸款共629,846元 不足629,846元」，然亦未見被告江淑瑰有何提出清償629,846元之事實，足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買賣契約之真實性尚屬存疑。再者，依被告陳榮杰所呈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所示，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權，自113年10月16日成立起至114年4月15日為清償期限，衡情被告江淑瑰之借貸債務尚未屆期，何需急於成立借貸債務之2個月後清償債務（即以系爭不動產買賣方式抵償債務）；況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另有流抵約定「債權已屆清償而未受清償時，本抵押物所有權移屬抵押權人所有」，是以，就抵押權人即被告陳榮杰而言，倘將來被告江淑瑰借款屆期無力清償者，其即可依約行使流抵條款，此時尚可加計被告江淑瑰逾期還款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以減少價款，何需急著於113年12月18日簽立買賣契約，另以高於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價金1,250萬元）買受系爭不動產？此均在在令人疑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以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萬7千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萬7千元，證明雙方之金流云云，惟查，被告陳榮杰本有經營營建公司，被告陳榮杰與協承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未必為借款，有可能係工程款項，再觀之被告陳榮杰匯款之時間皆接近月底，匯款金額不一、甚至有到幾千元，衡情與一般借款通常為一次大筆且整數之金額有別，再者，倘其者間為借貸契約，然借款700萬元之數目非小，為何被告陳榮杰至今均無法提出相關借貸契約為憑（且無利息、還款時間之約定），況查，被告陳榮杰匯款之金額僅為6,927,000元，顯與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所稱成立700萬元之金錢借貸契約有別，在在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顯然與一般民間借貸常情有違，故原告否認被告2人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存在。

　㈢證人江淑瑰雖於114年9月25日庭訊時證稱：「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原告訴訟代理人：你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有無要你開本票或其他憑證？）都沒有，口頭說而已」、「（法官：你剛才稱有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有無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你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都沒有」等語，實者，被告江淑瑰單憑江振榮所言，在被告陳榮杰未提出任何匯款、借據等資料下，即逕至代書事務所以自身名義簽立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此情顯與一般社會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江淑瑰自承當時請仲介人員掛1,250萬元（即以1,250萬元為刊售價格），惟被告陳榮杰對於被告江淑瑰前開刊售價格竟然完全未殺價，遽以1,250萬元價格成交（一般均為刊售價格之8至9成左右），甚至願意抵償及代償總額13,129,846元比買受之1,250萬元價格還高，且被告陳榮杰對於多墊付之629,846元竟未要求被告江淑瑰提供本票或借據作擔保，顯見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對於被告陳榮杰虛偽買受系爭不動產應有相當共識，否則豈可能完成前述違反一般買賣常理之交易，故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應係通謀虛偽而為上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以使被告江淑瑰逃避對於原告應負之債務，是前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訴請確認該法律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塗銷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登記並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㈣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借款後竟未遵期還款，至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1,250萬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被告江淑瑰為規避對於原告之上開債務，竟於114年1月13日將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陳榮杰名下，後經原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發現被告2人買賣價金雖為1,250萬元，惟債務人名下財產為債權之總擔保，被告江淑瑰於處分前開系爭不動產後，竟仍未按期清償原先向原告所為借款之本息，被告江淑瑰之行為顯已減少其責任財產，損害及原告之債權，被告江淑瑰處分系爭不動產予被告陳榮杰，顯係為逃避債務之脫產行為，且已使原告求償無門而侵害原告之債權，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原告自得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

　㈤聲明：⒈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2人於113年12月2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暨於114年1月13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①被告2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②被告陳榮杰應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1月13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四、被告方面：

　㈠被告江淑瑰：

　　⒈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0月間，聽被告之胞弟江振榮提起，因所經營之協承公司購買器具而陸續向被告陳榮杰借款，被告陳榮杰希望有憑證，遂同意將登記在自己名下、與江振榮共同出資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就協承公司借款700萬元，設定抵押權擔保該筆借款，同時簽發面額700萬元本票予被告陳榮杰，被告江淑瑰於114年9月25日當事人訊問時所述，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並不算認識，第1次見到被告陳榮杰就是在113年10月間，至代書那邊簽發700萬元本票及辦理抵押權設定相關文件時，當時被告江淑瑰基於姊弟情誼，陸續擔任協承公司之連帶保證人，由於對協承公司經營狀況不瞭解，也曾詢問銀行「為什麼可以借那麼多錢」，銀行表示「因為協承公司信用良好」，而江振榮表示「都是有償還先前借款才能再借」等語，所以對於被告江淑瑰而言，一則與弟弟江振榮間關於金錢的事沒有計較太多，而且弟弟也會按時償還銀行欠款，故從未接獲銀行催繳通知（直至114年間始由主計得知欠款法院扣薪）；再則認為弟弟江振榮所經營的協承公司雖然經營 過程中需要較多資金購買機具等物品，故時常需要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然均有按時還款，對於江振榮表示「被告陳榮杰說對於700萬元借款要有個憑證」等語，也不以為意，認為反正最終協承公司一定有能力償還，詎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間聯絡不到江振榮，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尚有向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還沒有還完，倘若江振榮或協承公司沒有按時清償，則需由被告江淑瑰負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本息，實屬非常沉重之負擔，乃委請仲介以1,250萬元掛賣，幾天後，被告陳榮杰來電表示「找不到江振榮，有關700萬元借款該如何處理」，被告江淑瑰告知為免負擔太大，已委託仲介出賣系爭不動產，以減輕負擔，被告陳榮杰乃建議願依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由被告陳榮杰代為清償該3筆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方式，然因尚有差額，被告陳榮杰考量被告江淑瑰係為弟弟江振榮清償，雖計明「尚不足629,846元」，也以口頭表示若將來出售系爭不動產的價格如果足夠，則不一定要被告江淑瑰償還差額，但若出售價格較低，則請被告江淑瑰慢慢償還，被告江淑瑰第2次與被告陳榮杰見面，即係在代書協助辦理買賣契約過戶。

　　⒉被告江淑瑰雖係擔任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連帶保證人， 然被告江淑瑰自113年3月間擔任連帶保證人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因每月有關貸款之本金及利息等之償還事宜，均係協承公司負責，對於協承公司每月究係何時清償、以及是否按期清償，均從未過問而對此全然不知，且深信協承公司必然會按時清償，則被告江淑瑰尚且不知道協承公司對於原告清償之情形，與陳榮杰僅見過2次面而並不熟識，根本不可能「哪壺不開提哪壺」主動提及有擔任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消費借貸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則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不動產行為，確係單純為償還債務而處分不動產而已，何來與被告陳榮杰「通謀」或「侵害債權」之動機或意圖？更無「明知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原告率以臆測之詞，遽論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系爭買賣契約係基於先位「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或備位「第三人明知之詐害債權」為由，提起本件訴訴訟，復以「交易不合常規」為由，逕以臆測之詞稱「何以不行使流抵條款且不殺價以1,25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云云，要難謂原告就被告等「通謀」或「明知侵害債權」已盡舉證之責。

　　⒊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陳榮杰：

　　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所有權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惟被告陳榮杰否認就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係出於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原告自應就此舉證證明。至於原告以：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之行為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榮杰時，系爭不動產上之第一、二、三順位之抵押權均未更動且登記字號均相同，然衡諸一般市場上之交易常規，原屋主於售屋時，倘若尚有原有之房貸利息尚未清償，為使產權清楚，大部分選擇以下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由賣方自籌資金清償原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清償、塗銷再過戶」；另一種則由買方辦理貸款，代為清償原賣方貸款並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的塗銷，即「先過戶再代償、塗銷」，鮮少是由在各順位抵押權設定皆未塗銷的情況下，直接將房子過戶給買方，由買方承接賣方原有之貸款條件，實難想像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在正常買賣交易常態下，直接由買方即被告陳榮杰承擔賣方即被告江淑瑰原有之貸款契的，顯然違反常情云云，惟原告之上開主張，純粹係其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之記載，而為個人之想像，實難以原告個人想像所衍生的任意推測之詞，即據為被告陳榮杰、江淑瑰間就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論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陳榮杰、江淑瑰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云云，即無理由。

　　⒉原告係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撤銷被告間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民法第244條第2項係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為要件，此為變態事實，原告自應就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時，擔任該借款之連帶保證人，然被告陳榮杰在與被告江淑瑰簽訂買賣契約時，根本不知道被告江淑瑰係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的連帶保證人，根本未有民法第244條第2項「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之情事，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以證明於系爭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時，被告陳榮杰明知有損害於原告之權利之情事，則原告請求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云云，亦無理由。

　　⒊本件被告陳榮杰對被告江淑瑰有700萬元之債權，且為擔保該債權，被告江淑瑰乃將系爭不動產設定8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陳榮杰，其後被告陳榮杰與被告江淑瑰在113年12月18日簽訂買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被告江淑瑰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被告陳榮杰，買賣價金1,250萬元，其中第1期款即以被告江淑瑰積欠被告陳榮杰700萬元之抵押債務抵充，餘款約定由被告陳榮杰就被告江淑瑰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迄114年1月16日之抵押債務金額，由被告陳榮杰代償，其後被告陳榮杰即於114年1月16日代被告江淑瑰清償其以系爭不動產所設定予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二、三順位抵押權之債務，金額各為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是以依上開系爭之不動產的買賣過程觀之，本件被告陳榮杰取得系爭不動產，確係出於與被告江淑瑰間的買賣無訛。從而原告先位聲明主張被告陳榮杰、江淑瑰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備位聲明依民法第244條第2、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告江淑瑰與被告陳榮杰間之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請求回復登記為被告江淑瑰所有云云，均無理由。

　　⒋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五、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江淑瑰之債權人，被告江淑瑰為避免追償，而基於通謀虛偽，與被告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為買賣行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為無效，此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則系爭不動產是否仍為被告江淑瑰之責任財產即屬不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不存在，自有確認利益。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協承公司於113年3月28日與原告訂立綜合授信契約書，約定由協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授信總額度為2,500萬元，並以被告江淑瑰擔任連帶保證人，原告實際放款金額為1,250萬元，兩造間約定被告江淑瑰於113年3月26日至118年3月25日應負擔主債務人協承公司與原告間所生一切債務之保證責任及簽立本票乙紙；被告江淑瑰於113年12月28日就其所有系爭不動產與被告陳榮杰訂立買賣契約，於114年1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等情，並提出綜合授信契約書、本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羅東分行客戶歸戶查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3頁至第25頁、第71頁至第109頁），且有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2日宜地伍字第1140004529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163頁至第193頁），復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原告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號判例參照）；上開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並非僅適用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當事人間之訴訟，即使兩造所爭執者，為他人間法律關係之消極確認之訴，仍有該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適用，而應由被告就其主張該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民事裁判參照）。換言之，若原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人即被告負舉證之責，而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之責任，苟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不能舉證，以證實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應受不利之認定。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裁判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定有明文。又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而民法第87條第1項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雙方互相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而言，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21號、62年台上字第316號、48年台上字第29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再按主張被告間之買賣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例如證明買賣關係之事實存在於被告間；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被告間之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主張該事實存在之原告自應再為舉證，否則該待證事實尚難認為真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亦同上旨）。

　　⒉本件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所為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所否認，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並無由被告陳榮杰支付雙方合致之價金、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①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雖於113年12月28日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113年3月28日江振榮向原告借款，伊擔任連帶保證人，江振榮說此筆債務有按時清償，江振榮做污水處理，他自己開業，有請工人，除了這筆債務請伊擔任保證人，還有其他銀行的，113年間伊不是很清楚江振榮的財產狀況，伊跟他是姊弟、不是配偶關係，沒有清查過他的財產狀況，江振榮說污水處理，需要購買很多機器，伊每次都有問這些錢有辦法還嗎？他都有說，也都是清償前筆之後才又借款，伊有問銀行為何借貸給他，銀行也稱江振榮的公司營運正常，所以持續借貸給他，其他銀行的借款，也是伊擔任保證人，他也有將其他借貸都還清，才繼續借款、找伊當保證人，擔任連帶保證人的時間伊沒特別記，但江振榮說都有持續還款，都是快還款完畢了，銀行才持續借款給他，伊沒有記錄每年、何時為江振榮擔任保證人貸款，伊也沒收過銀行的催繳通知，系爭不動產是伊與江振榮合買的，登記於伊名下，當時購買700多萬元，伊與江振榮各出資100多萬元頭期款，其餘貸款給付，該筆貸款業經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是伊、江振榮輪流支付，沒有分很清楚，他有困難時伊去支付，伊會記帳，下個月再叫他去繳，但沒記錄伊與江振榮各支付了多少，轉貸至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江振榮說要轉貸的，他有再增貸一些錢，不清楚增貸的金額，轉貸到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大部分貸款都是江振榮支付的，113年底時伊聯絡不上江振榮，江振榮之前有說因買機器有向被告陳榮杰借款約70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要有憑證，伊就去代書那簽了70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陳榮杰，沒有簽其他單據給被告陳榮杰，當時江振榮欠700萬元，因江振榮他是伊弟弟，所以幫他簽本票給被告陳榮杰，簽本票時間大約是113年下半年間，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伊跟江振榮間的任何債務，因他一直都說賺錢會還給伊，所以伊跟他沒很計較錢的事，114年開始陸續有銀行來強制執行，伊也是收到主計說要扣薪，才知道江振榮欠款很多，伊名下除了本件賣掉的不動產，沒有其他不動產，伊跟被告陳榮杰表示欠款700萬元及代償銀行貸款，扣除買賣價金尚有60幾萬元，這個差額沒有要伊開本票或其他憑證，口頭說而已，伊與被告陳榮杰之前沒有認識，就是在代書那邊見過2次，1次去設定房屋抵押權、簽本票時見過，另1次是本件房屋買賣時見過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要求伊設定房屋抵押、簽本票，是代書聯繫伊，針對簽本票、設定抵押給被告陳榮杰，是江振榮跟伊說的，江振榮沒有去代書那裡，但有先跟伊說這件事情，伊本身有借款給江振榮及其公司，他公司比較需要週轉，他個人比較少，他公司情況比較靈活週轉時，會先還款給伊，被告陳榮杰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他應該不知道伊有擔任江振榮公司的貸款的連帶保證人，伊與被告陳榮杰也不熟，私下也無聯繫，伊當時與被告陳榮杰做買賣不動產時，不知道江振榮的債務已經無法清償，伊以為江振榮都有正常還款，因之前於銀行詢問都稱公司營運正常、正常還款，伊沒有想到後來江振榮、公司欠款這麼多，伊於113年底時將不動產移轉給被告陳榮杰，伊找不到江振榮，伊之前的認知江振榮工作正常，伊也不知道江振榮發生什麼，伊不清楚他外面欠款這麼多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98頁至第502頁），並有本票1張、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03頁、第217頁至第222頁）。

　　　②被告江淑瑰、陳榮杰於113年10月16日所成立之700萬元金錢借貸契約，被告陳榮杰雖辯稱：於113年1月25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3月26日匯款1,067,000元至協承公司、113年4月26日匯款186萬元至協承公司、113年5月28日匯款200萬元至協承公司，合計匯款6,927,000元，證明被告陳榮杰、協承公司間之金流等語，並提出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313頁至第314頁），惟匯款原因所在多有，僅有匯款單據已難遽認被告陳榮杰交付款項之原因為何；又參酌被告江淑瑰於本院審理時為當事人訊問時陳稱：伊幫江振榮簽本票700萬元給被告陳榮杰，說是為了江振榮公司債務，當時江振榮或被告陳榮杰都沒有拿出當時的匯款資料、借據等資料供伊確認是個人或公司債務，江振榮說沒有什麼，只是要個依據，江振榮說是公司要買器具的錢等語，惟被告陳榮杰與江振榮或協承公司間有700萬元之金錢借貸或是購買機具之費用，被告陳榮杰均未提出其他佐證以實其說，700萬元之金額非小，若為出借款項，對於出借人之出借總額、款項交付日期、款項交付方式及借款人之還款方式、日期、利息計算應會以書面資料詳細約定，若為協承公司購買機具之費用，理應有購買契約及機具相關憑證以資佐證，被告陳榮杰均無法提出借款或出賣機具之書面資料佐證已與常情不合，而被告江淑瑰欲承擔被告陳榮杰所稱700萬元債務，於被告陳榮杰、江振榮均未提出資料比對下，被告江淑瑰即遽然以簽立面額700萬元本票承擔該筆700萬元之債務，不僅有違常情，況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以被告江淑瑰擔任教職，該筆金額之差距相當於1個月薪水，對於承擔債務總額為何，自應會詳加計算，且要求對方列出明細，以確認承擔何筆債務、債務總額（包含利息、違約金等），避免將來認知有異，豈會對於承擔債務金額未錙銖必較，而任由他人概括稱700萬元，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之辯解，顯非可採。

　　　③又買賣價金為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自應約定明確，若買賣雙方始終未能確切陳明渠等買賣價金及支付方式為何，顯見並無價金之約定，難謂有何買賣之真意。況不動產買賣之交易價格非低，雙方理應慎重其事，倘對買賣價金之給付方式及金額、來源，先後陳述不一，且互核亦不相符，顯違常情。又被告江淑瑰、陳榮杰稱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1,250萬元，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價金亦記載總額為1,250萬元，然而就被告陳榮杰以700萬元債權抵償，並加計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順位之抵押債務合計為13,129,846元（計算式：700萬元＋1,398,400元＋2,798,723元＋1,932,723元＝13,129,846元），此有羅東鎮農會匯款申請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頁至第222頁），被告陳榮杰所代償之金額顯然高於約定買賣價金共629,846元（計算式：13,129,846元－1,250萬元＝629,846元），然依被告江淑瑰所稱：伊後來找不到江振榮，伊知道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還有貸款沒有還完，伊就請仲介幫忙賣房，希望能還款給被告陳榮杰，被告陳榮杰於12月中找不到江振榮，打電話找伊如何處理這700萬元，伊跟他說要賣房還款，當時仲介幫伊掛1,250萬元，被告陳榮杰說可以賣房給他，就以此價格成交，當時銀行貸款尚餘600多萬元，加上700萬元債務，約1,300萬元，還有點差額，如被告陳榮杰以後賣出高於這個價格，就補掉這個差額，如賣出價格少於這個總數，其他差額要伊慢慢補上等語，觀諸買賣不動產，因價值不菲，買賣次數亦少，一般人均會慎重其事，縱使至親，倘若為真買賣，低買高賣乃人之常情，對於買賣價格，雙方亦會依據某一資料作為磋商價金高低之基礎，而依被告江淑瑰所述，其與被告陳榮杰之前完全不認識，則縱若其等係以江振榮之債務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衡諸常情，理應結算上開加總債務金額，然被告2人顯然並未結算，且就系爭不動產之市價上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尚有多少債務未償還均不知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尾款550萬元，繳款時間說明欄位卻記載原則上約為114年1月16日代償陽信3筆貸款共6,129,846元，不足629,846元（見本院卷㈠第218頁），於113年12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時，已可預估價金將超出被告陳榮杰買受之1,250萬元，於差距數十萬且被告江淑瑰、陳榮杰互不相識下，對於差額理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先行約定還款之方式，豈會於口頭上約定將視將來被告陳榮杰出售系爭不動產之價格來決定就差額如何處理，況不動產常隨時間經過而價格飛漲，此種將來出售價格之填補究要以何時間作為底線，均無約定，且如上所述，被告陳榮杰上開給付之總額6,927,000元與渠等所主張之700萬元仍有73,000元之差距，亦即，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系爭不動產之購買價金與渠等所填寫之總價1,250萬元不一致，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對於此種差距應如何處理，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均未約定，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形成過程及真正買賣價金均未能提出合理之說明，顯然違反一般買賣常情，自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確有買賣之真意。

　　　③綜上所述，實難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之意思合致，即被告陳榮杰有以其對江振榮之借款債權、清償銀行抵押債權來抵償買賣價金，及由被告江淑瑰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此外，被告江淑瑰、陳榮杰復未能舉證證明其等間就系爭不動產買賣行為確為真實，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既無實際交易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於113年12月28日簽訂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契約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無效，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應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買賣及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均屬無效，自屬有據。　　　

　　⒊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與第三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無效，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訴請第三人回復原狀，以保全其債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並無買賣法律關係存在，已如前述；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顯無基於買賣原因而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真意，應甚明確，則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物權契約，亦顯屬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參酌前開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其物權契約之意思表示亦應為無效。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自始即不生移轉之效力，仍屬被告江淑瑰所有，被告江淑瑰自得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告江淑瑰未為之，自屬怠於行使其所有權利，且亦使原告無法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原告之債權即有保全之必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規定，代位被告江淑瑰請求被告陳榮杰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242條、第797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確認被告江淑瑰、陳榮杰間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買賣及物權契約均無效，並請求塗銷以該買賣行為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預備訴之合併，係以當事人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裁判之解除條件；先位之訴無理由，則為備位之訴裁判之停止條件。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是本院就其備位之訴，即毋庸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八、至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等，按其性質即屬不適於強制執行者，當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又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自判決確定時，即視為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並無開始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確認訴訟之性質，並非給付之訴，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主文第2項關於撤銷部分係形成判決，關於塗銷並回復登記部分，則係命被告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均不得為假執行之宣告。是原告為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分之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00巷00弄0號房屋） 1分之1  

　　　　　　　　　　　　　　　　　　　　　　　　　　



